

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0日（星期三）9時5分至17時12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主　　席　張廖委員萬堅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繼續審查「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修正草案」，現有委員提出兩項復議案，因在場委員尚不足法定人數，稍後再行處理。

現在先處理第十六條。今天國教署已經提出12月20日最新的版本，我們看一下螢幕上的提會討論版本。之前第十六條有爭議的部分是第三項，提會討論版本第三項就是黑字的文字，內容為：「為鼓勵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實施，各該主管機關得協商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之用地辦理迅行變更，提供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使用或租用：……」。那個時候是內政部的代表有意見，對不對？請問國產署，對於這樣的文字修正可以接受嗎？提會討論版本第十六條第三項各款及第四項的內容為：「一、已取得非徵收，且經評估無設校需求用地。

二、公有之都市計畫閒置學校用地。

三、閒置之原校舍所在校地。

實驗教育學校租用土地之租期，依其實驗計畫期程，不適用私立學校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應至少承租三十年之規定。」

我記得你們當時對第一款「已取得非徵收，且經評估無設校需求用地」的用字有意見，請說明。

胡專門委員曉嵐：向召集委員及各位委員報告，財政部昨天有把我們建議的條文提供給教育部，但是教育部並沒有參採我們的條文。關於現在提會討論版本第三項的部分，提供的主體是主管機關，但是其實主管機關不一定會是土地的管理機關，所以在執行上可能會產生問題。

另外，這個條文也會產生後續執行困難的原因在於，原先的條文是「依相關法令提供……使用」，因為租用也是使用的一種，其中「依相關法令」的部分包括租期、租金如何計收等等都會不一樣，現在教育部提會討論的版本可能後續會有一些執行的困難，所以財政部在會前提供教育部文字是在第三項，建議參考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修正草案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二項，其文字為：「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得依法申請使用公立學校之閒置空間，或依法租用私立學校之閒置空間」，我們建議這樣修正。

主席：改為「空間」，不要用「土地」，我懂你的意思了，教室也叫「空間」，部分教室也叫「空間」，對不對？這樣條文要怎麼修？

胡專門委員曉嵐：我們建議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是不是就照原先行政院提會的版本，然後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就不去……

主席：不單獨列就對了？

胡專門委員曉嵐：對，不列了。

主席：就是更有解釋的空間就對了？

胡專門委員曉嵐：是。

主席：將來他們可以訂辦法，對不對？

胡專門委員曉嵐：對，依相關法令，包括租期如何做，因為現在的法令會變成主管機關要去……

主席：他們說可以，但是訂這樣，法條會有一點點問題。他同意你講的「已取得非徵收……」的部分，你懂我的意思嗎？大家再看一下上次的提會版本，就是原來的院版。
胡專門委員曉嵐：院版第三項。

主席：院版第三項的內容為：「各該主管機關為鼓勵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實施，得將公有之都市計畫學校用地或閒置之校地校舍，依相關法令提供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使用或租用。」，跟你剛剛唸的不太一樣，你剛剛講的是……

胡專門委員曉嵐：我們的建議是，因為等一下會審到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主席：就是非學的部分（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胡專門委員曉嵐：對，非學的部分第七條第二項的文字。

主席：我們看一下非學的部分第七條第二項的文字。這些規定都有相關，這邊討論完，那邊大概就OK了。請大家看等一下要修的第2部法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第7頁，兩邊的文字是類似的。

胡專門委員曉嵐：文字建議修正為：「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得依法申請……」，等於主詞……

主席：主詞那裡改一下就好了，對不對？

胡專門委員曉嵐：是。

主席：就是「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前面的主詞改一下就好了，對不對？意思就一樣了，沒有錯。署長，這樣可不可以？署長，你的想法是什麼？

邱署長乾國：我報告一下。這個地方其實都是在空間的部分，沒有解決掉所有的問題，因為還有一種情況是希望能夠有土地的話也可以釋出，可能會有新設的需要，所以如果維持原來院版的文字，會比這個文字要來得妥適。

主席：維持院版？

邱署長乾國：用原來的院版文字會比這個文字妥適。

主席：那我們回到原來院版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修正草案第七條，請大家看一下第16頁，這裡的文字是：「各該主管機關為鼓勵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實施，得將公有之都市計畫學校用地或閒置之校地校舍，依相關法令提供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使用或租用。」，這樣你們可以接受嗎？

胡專門委員曉嵐：可以。

主席：好，我們把原來修正的再恢復好了。紅字的部分就是原來的院版，對不對？這樣比較簡單，其實思瑤委員講的「已取得非……」部分，將來可以在訂定相關辦法的時候──請邱署長說明。

邱署長乾國：我報告一下。原來「已取得非徵收，且經評估無設校需求用地」其實就是在詮釋這個公有的都市計畫學校用地，那個只是再多一點提醒，要注意土地徵收條例、要注意這個地方是沒有設校需求的，不要把有設校需求的也拿來用，那個是在詮釋、解釋及補充，所以用原來的院版也沒有關係。

主席：我了解，就是將來……

何委員欣純：我建議把那個部分列在附帶決議或說明欄裡面。

主席：對，其實這樣比較適合。署長，這樣應該可以吧？
何委員欣純：就馬上能夠反映出……

主席：對，那是進一步解釋，他講的是白話。這個條文寫的空間比較大，吳思瑤委員那個時候要把它明確化，那是白話。

何委員欣純：我建議依院版的文字，但是把吳思瑤委員的提醒列在說明欄裡面，好不好？

主席：好，列在立法說明裡面。

吳委員思瑤：因為這樣才能夠明確。

主席：財政部可以接受吧？好，第十六條第三項照行政院版第三項的文字通過，然後再把吳思瑤委員的提醒列入立法說明。

蔣委員乃辛：主席，我們現在就是回到剛剛下面那個紅字嗎？我坐在這邊被擋到了，看不見那些文字。

主席：本來上次我們有討論「已取得非徵收……」……

蔣委員乃辛：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的部分沒有了？

主席：那些都沒有了，這條紅字的文字就恢復。

蔣委員乃辛：我覺得我們要協助實驗學校的成立，這是大家制定實驗三法的目的……

主席：對，沒有錯。

蔣委員乃辛：可是如果要引用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的話，就是把實驗學校跟國家重大建設擺在一起。因為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就是適用於天災地變、國家重大建設或軍事需要的時候，所以如果本條例前面依照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的話，就等於把實驗學校跟國家重大建設擺在一個位階上面，太高了。

主席：對，你講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們現在的文字就是回復到原來行政院版本第三項。請大家看一下紅字的文字部分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就照行政院版第三項修正通過。

我們先處理上次保留的條文，現在處理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請大家看一下第21頁及第22頁。針對上次爭議比較大的部分，署長有溝通過，請報告一下有關百分比的部分。

邱署長乾國：請各位委員看一下第22頁最右邊一欄最下面的兩項，這個部分要謝謝蔣乃辛委員給我們指導，並提出建議的修正條文，我們認為蔣委員的建議很好，所以就採認。原來的文字是不要超過同一個教育階段總校數的百分之十五，現在我們又加了一項，文字為：「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學校總數，不得逾全國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百分之十。」，這樣的修正既可以解決地方的困難，也可以控制它的總量不要過於擴大。謝謝。

主席：這樣可以。請蔣委員乃辛發言。

蔣委員乃辛：我當時的意見是做一個折衷。基本上，那天討論的時候發現，全國各縣市只有嘉義需要超過百分之十，我當時希望不要超過百分之十，後來署長有來跟我溝通。我的意思是，原則上我們還是不超過百分之十，就是上限是百分之十，但是某些縣市的特殊狀況，經過教育部的核定的話，可以達到百分之十五，而不超過百分之十五，可是全國的總量數不要超過百分之十。也就是說，以台北市來講，只有百分之一點幾，還有很大的空間，新北市也有很大的空間，如果嘉義需要增加兩所，可是比例超過了百分之十，就把這幾個縣市的名額給他們，讓他們可以用，可是我不曉得這個條文的敘述是不是跟我當時講的一樣，因為我是以不超過百分之十五為原則，但是有這種特殊狀況的話，可以提高到百分之十五，不過總數不超過百分之十，這種敘述的方式是不是……

主席：以我了解，超過百分之五的部分其實就是要報教育部逐一審核，對於蔣乃辛委員的意思，教育部也聽到了，就是我們還是以百分之十為原則，他們會逐一報教育部，如果真的超過一點點，又有那個需求，確實不能超過百分之十五，所以教育部在審核的時候要能夠加強把關的機制，因為只有一、二個縣市有那個需求。

邱署長乾國：我加一下，全國有一個百分之十的總量管制……
主席：有一個總量管制，應該也不會啦！現在只有百分之一點三而已。主要就是因為各縣市的分母……

蔣委員乃辛：確定你們這樣的寫法就是符合我的意思？

主席：對，就是這個意思。

蔣委員乃辛：就是不超過全國的總量的情況下，可以私下挪用？還是要經過教育部的同意嘛！
主席：對。

邱署長乾國：我報告一下，我們當時跟蔣乃辛委員討論的時候有確認用全國的總量來做控管，但是我們也擔心如果用全國的總量做控管，有某一個縣市過度膨脹，也不均衡，所以把縣市的比例控制在百分之十五的條件也匡列下來。
主席：是，就是加了一段，文字為：「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學校總數，不得逾全國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百分之十。」。

吳委員思瑤：我確認一下，前面那一段「原住民重點學校以外之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分成兩大句，有兩個句點，文字很長，比較明確的是這一項的控管不得逾百分之十五的部分是主管機關所屬同一教育階段，也就是縣市，對不對？第二個句點後面句子的主詞同樣是這個。

主席：對。

吳委員思瑤：所以第二句點以後不用再寫一下這個就對了？
主席：不用。

吳委員思瑤：我剛剛很認真看，才確認是這樣。

主席：他說這一項還要……

吳委員思瑤：「但特殊情況，其實驗教育計畫於學年度開始六個月前逐案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者，不得逾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百分之十五。」這一句的主詞還是主管機關、縣市。

林次長騰蛟：可以把「但」字前面的句號改成分號。

吳委員思瑤：不要是不是？

主席：其實原住民的部分不會超過百分之十。

吳委員思瑤：你的意思我懂，我只是覺得條文的主詞要清楚。

李處長嵩茂：從法制作業的用語、寫法來講，但書就是前段本文的例外，就是同一個主詞。我們現在的規定是把原住民重點學校劃出來，然後把其他學校做百分之五的限制，而這些受到限制的百分之五，在但書的情況下可以彈性到百分之十五。

吳委員思瑤：然後再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

主席：對。

李處長嵩茂：對，它是前面百分之五的對象的但書放寬，不過現在增列的第三項，前面的用語可能還要進一步斟酌一下，這裡用的是「公立學校」，公立學校會包括原住民學校，所以如果政策上是要跟第二項一貫，也就是我們的百分比管理不包括原住民學校的話，我建議新增的這一項用「前項學校總數」就好了。

主席：對，加一個「前項」，對不對？

李處長嵩茂：就是把前面的文字刪除，把「其」改成「前項」。

主席：好，第三項加一個「前項」。

李處長嵩茂：就是「其學校總數」的前面都不要、全部刪除。
吳委員思瑤：就是「前項學校總數……」。

主席：改成「前項學校總數，不得逾……」，這樣更精簡。我們再看一下第三項，改成「前項學校總數，不得逾全國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百分之十。」。我跟大家報告，大家也不用擔心，萬一在裡面的話，現在只有百分之一點三，到百分之十還有非常、非常大的距離，也不太可能，不可能啦！坦白講，但是蔣乃辛委員講的也應該要納入，就是要有一個宣示，還是要總量管制，好不好？

如果大家的意見都覺得OK、達成共識，我們再看一下第三項，「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應就第一項所定事項擬訂實驗規範，報學校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於實驗規範之範圍內，得不適用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專科學校法、大學法、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學位授予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該規範並應載明其不適用之相關規定。屬前項但書情形者，併實驗教育計畫報送。」這個修正過了，是不是？本來說要學生輔導法……

吳委員思瑤：師資培育法、國民體育法、學生輔導法跑到哪裡去了？

主席：師資培育法還有國民體育法嗎？

吳委員思瑤：順序應該是學位授予法後面先放師資培育法，然後是學生輔導法、國民體育法。

主席：對。大家看一下。當時有一些爭議，是師培跟國體法，現在這樣有沒有關係？它是排除部分，沒有全部，而且要有對照。

吳委員思瑤：不一定要適用，如果有適用特殊部分的話，還要再列出來。

柯委員志恩：你對列入師資培育法的concern是什麼，你要不要說明？

主席：它要對應啦！排除這一條的話要怎麼處理？准不准？
許副署長麗娟：公立學校不具教育人員資格的人會在其他一條用編制外人員處理，如果是屬於編制內的人員，其實並沒有師資培育法要排除的相關問題，因為公立的部分就有一項提到，可以用編制外的其他人員。既然是編制外，其實就不受限制了，但是假如把師資培育法放進去，會不會對應到執行上現場認為屬於編制內的教師也要排除相關規定？會不會有一些爭議？

吳委員思瑤：如果編制內的人要排除的話，還是要羅列出來，因為每一所學校的需求不一樣。現在列出一串法表示可以排除，不代表每一所公立學校在辦學的時候，每一個法的條文都一定有適用排除的部分。只是你把它擴大放進來的話，如果各該學校有需求，還是要羅列出他排除的那個法的哪個條文給你們審查，這是讓他有彈性一點。

柯委員志恩：重點是師資培育法在這個條文裡顯然完全用不上，因為師資培育法規範的內容在實驗學校完全不會用到，那就不用拿出來，其他都可以。

主席：本來就沒有限制。

柯委員志恩：對，沒有限制。你剛剛說額外的條文就是編制外人員的部分。有關師培法最主要的部分，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師培法這個東西完全不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主席：是啊！因為這個是公立學校的實驗教育，它已經放寬可以用編制外的。

請蘇委員巧慧發言。

蘇委員巧慧：我們回到我們想解決的問題本身討論好了，看法條是放在這裡好、其他的法條也好，或是做文字上的修正，沒關係，那是解決方式。我先回到問題，我們長久以來的問題就是，既然大家現在要鼓勵實驗教育的型態更加增長，除了第一線的老師端在師培的階段也必須可以對應師資培育。有關師資培育這件事情，上次我提到實驗學校也可以成為實驗機構、場域，或是依然留在師培的機構、學校等等，也必須有課程可以對應，了解什麼叫實驗型態學校。過去我質詢的時候也有提到，師培有一定的要求，因為就是必須按照國民學校、國民教育的課綱了解整套學習概念，而實驗教育就是要打破國民教育的部分，所以如果在師培裡面沒有給他空間的話，要怎麼產生培育實驗教育所需的老師呢？

吳委員思瑤：沒有錯，署長統一回應好不好？因為我們之前討論……

蔣委員乃辛：我們將師資培育法、學位授予法、技職教育法及大學法統統列出、排除，到底是排除整部法……

主席：部分。

蔣委員乃辛：還是排除這個法裡面的部分？是部分的話，在哪裡？

主席：寫計畫的時候都要對應，表示是排除哪一條，以及要用什麼方式，然後要審查。

蔣委員乃辛：應該指出什麼東西排除學位授予法的什麼條文。

主席：他沒有辦法……

蔣委員乃辛：不是說全部排除，對不對？

主席：未來在辦法的部分會提，就是要對應哪一條，必須在寫計畫……

吳委員思瑤：要送出來。

主席：要說明如果不用這一條的話，要用什麼方式處理；他們要審查可不可以排除這一條。

蔣委員乃辛：我們也要知道一下，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寫出來的計畫是什麼東西，所以我們在立法的時候，是不是應該規定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排除，在某些情況不能夠排除，而不是完全讓教育部、國教署在收到計畫之後決定可不可以排除？這樣授權範圍是不是很大？

主席：我的理解是，這個本來就是實驗教育，也會受到現行法令的束縛，我們在討論是不是可以適度鬆綁，所以要排除部分的法律。

蔣委員乃辛：對，我贊成鬆綁，我們審查實驗三法的目的就是要鬆綁，可是譬如大學法，我們到底鬆綁大學法的哪些東西？是依照他們寫出來的計畫決定要鬆綁哪些，還是立法的時候就同意哪些部分可以鬆綁，哪些部分不能鬆綁？
主席：對話一下。

吳委員思瑤：我跟蔣委員報告一下，每一個學校依其經營的實驗教育樣態，可能需要鬆綁的法條不一樣所以我們在這一條很難針對哪些法予以規定，譬如大學法可能鬆綁的是第二章、第三章的部分內容，師培法可能是第四章的部分內容；我們不太可能在這個條文裡含括。在整個制度設計上，我們當初在討論這一條的時候，就曾擔心蔣委員講的，給他太大程度放寬的問題，所以我們在條文裡寫入排除這些法之「部分規定」；這是我提出一定要放進來的，不是整個法都可以排除適用。

主席：後面有寫。

吳委員思瑤：而是部分規定。後面的條文還會處理到，每一個學校提出資料送審議會的時候會載明要排除的某個法的某些部分。

主席：要理由。

吳委員思瑤：而且也必須提出適用什麼樣的對應方式。
主席：他要審查。

吳委員思瑤：相對的，後面的審議會有非常嚴格的把關。我們當初討論的時候，有特別針對蔣委員的擔憂處理，放入「部分」兩個字。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邱署長說明一下？

吳委員思瑤：請署長針對剛剛提到的師培法統一回應。

蔣委員乃辛：我再提出我的想法，然後請署長一起回應。甲學校可能排除第二條、第三條，乙學校可能排除第五條、第六條，丙學校可能排除第十條、第十二條，丁學校可能排除第二十幾條。

主席：有可能。

蔣委員乃辛：到時候會不會所有的學校加起來以後，整個大學法被不同的學校分別……

主席：要看個別的。

蔣委員乃辛：整個大學法全部被排除掉了。我的意思是規定大學法、技職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等法律條文中的哪些部分不可以排除，哪些可以依照學校的計畫替代方案調整，有沒有這種方式？應該有吧。有些東西不管是在什麼情況下，這個條文是必須存在的，這種條文總該有吧。

主席：請司長跟署長說明。

邱署長乾國：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有幾個要件，第一個是第一項所定的事項，它是有範圍的；第二個，要訂實驗規範；第三個是部分規定。所以我們回到第一項來看，第一項提到「行政運作、組織型態、設備設施、課程教學、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等事項」，可見它匡在這些範圍內，因此，人的資格、條件並未排除。

主席：乃公清楚了嗎？前項已經規定不能排除的部分，還有要排除的部分要有對應關係、要載明理由、要送審，所以有一個把關機制。

接下來，大家對納入師培法、學生輔導法、國民體育法應該……
邱署長乾國：關於師培法，剛剛蘇委員提到，課程教學的實習、場域等等事項，這些是可以的，所以我們支持納入師培法。

柯委員志恩：沒錯！實習不在師培法規定，實習在另一個法規規定。

主席：是嗎？這樣有沒有問題？因為後端有把關……

潘部長文忠：我們已經在修母法了……

主席：納入學生輔導法和國民體育法應該沒有大問題吧？可以吧！

邱署長乾國：關於學生輔導法，因為實驗教育學校不一定採三級輔導方式，可能會用其他的彈性方式……

主席：所以學生輔導法也必須納入。

邱署長乾國：關於國民體育法，如果實驗教育學校進行校外體驗探索，方式可能不太一樣……

主席：了解。現在紅字部分已作修正，除原來的法規之外，再加入師資培育法、學生輔導法、國民體育法，還有本項後段加「第二項」，修正為「屬第二項但書情形者」。大家對這些修正有沒有問題？

我再唸一次第四項：「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應就第一項所定事項擬訂實驗規範，報學校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於實驗規範之範圍內，得不適用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專科學校法、大學法、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學位授予法、師資培育法、學生輔導法、國民體育法及其相關法規之部分規定，該規範並應載明其不適用之相關規定。屬第二項但書情形者，併實驗教育計畫報送。」，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邱署長乾國：倒數第二行的「該規範」三字可以刪除，以求與第九條部分文字一致。

主席：倒數第二行的「該規範」三字刪除，如果大家沒有意見，這一條的修正照以上文字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七條的復議案。本項復議案建議原通過的第七條第一項第十七款部分文字修正為「實驗教育計畫主持人（以下簡稱計畫主持人）」，刪除「實驗教育」四字。因為上次你們表示這個部分重複，所以我們作文字修正。下面劃線之處……

邱署長乾國：報告委員，因為第五條已經規定「主管機關定期召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實驗教育審議會）」，但是第七條又再次規定這個簡稱，所以刪除這個部分，不再重複規定，這是立法品質的問題。

主席：唸一遍。

邱署長乾國：第五條第一項已經規定「（以下簡稱實驗教育審議會）」，上次通過的第七條又再次規定這個部分，所以刪除這個部分，不再重複規定。

主席：請宣讀修正完畢的復議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復議案：

原通過「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修正草案」第七條為求立法周延提出復議，修正如下：

第　七　條　　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應由其指定之計畫主持人擬具實驗教育計畫，於學年度開始一年前，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經各該主管機關送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各該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

二、實驗教育名稱。

三、學校所在地。

四、教育理念及計畫特色。

五、課程及教學規劃。

六、學校制度。

七、行政運作、組織型態。

八、設備設施。

九、實驗規範。

十、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工之資格及進用方式。

十一、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之方式。
十二、社區及家長參與方式。

十三、經費需求、來源及收費基準。

十四、預計招收學生人數。

十五、實驗期程及步驟。

十六、自我評鑑之方式。

十七、實驗教育計畫主持人（以下簡稱計畫主持人）及參與人員背景資料。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期程，依申請辦理之不同教育階段規定如下：

一、高級中等以下階段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但經主管機關許可續辦者，得予延長，每次延長期限為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二、專科以上階段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四年以上十二年以下，並以辦理專科班、學士班或碩士班為限。但經主管機關許可續辦者，得予延長，每次延長期限為四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提案人：張廖萬堅　許智傑　　蔡培慧　　何欣純　　蘇巧慧　　吳思瑤　　柯志恩　　蔣乃辛
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復議案有無意見？

蔣委員乃辛：主席，第七條的復議案有誰提案？又有誰連署？

主席：有沒有委員要加入連署？

蔣委員乃辛：不是，送到我手上的復議案既沒連署人，也沒提案人？

主席：那是草案，現在這個復議案已經有提案人和連署人，請在場委員一起加入連署，好不好？

蔣委員乃辛：其實這不需要提復議案啊！

主席：因為上次的會議紀錄已經確定。

蔣委員乃辛：我知道，但是這個法案最後還要全案表決啊！每一條通過以後，全案還要再通過一次啊！全案通過時，再進行文字修正就好了啊！

主席：沒關係，現在這一條先修正好了，我們已經花時間進行修正，就先修正。對啦！乃公講得沒錯！

蔣委員乃辛：最後全案要再看一次每個條文之間有無扞格問題啊！

主席：對啦！第七條作以上修正，復議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六條復議案。這一條之前已經通過，但是後來我提出復議案，建議加上最後一項，請大家看看，加上「學校接受前項第三款高級中等以上實驗教育學生轉入時，應就原於實驗教育修習之學分，予以適度採認抵免。」，我建議加上這個部分是因為有人可能不適應高級中等以上實驗教育，想要回到原來的體制，可是二種學校的學分數不一，採認會有一些問題，導致唸實驗教育的學生回到原來體制教育時缺少很多學分必須多唸好幾年，所以對於相似、類似的採認，能否用適度的方式讓其採認，這樣讓孩子在轉銜時不會那麼不順利。

柯委員志恩：可是若在法條上規定「適度」，則適度的標準在哪裡呢？

主席：本來是規定「寬鬆」。

柯委員志恩：適度跟寬鬆都有一樣的問題，是不是就規定「予以採認」？

主席：我也這麼認為，那「適度」予以刪除。就是課程相關的，還有理念、教法跟原來是一樣的，那就可以採認，不然可能會碰到一些問題，比方說應該唸三年級，但可能變成必須從一年級開始唸。

請許委員智傑發言。

許委員智傑：要怎麼認定適度跟寬鬆？是否實驗教育的部分就要全部採認？

主席：基本上是這樣。

許委員智傑：若不分什麼情況全部都要採認，是不是有點奇怪？

主席：請說明。

李處長嵩茂：本來在討論要不要加進寬鬆、嚴格或適度的時候，就有擔心到如果全部刪除就會發生如許委員所提到的問題，即全部都要採認。方才國教署的意見可能是認為，在採認的時候可能還是要對應到學分性質來做考量，當時是加了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適度，或者未來學分採認上是不是在轉學、復學等方面有一定的規定，這時就依相關規定予以採認。

柯委員志恩：比方說從管得較鬆的學校轉到一般正規的高中，但兩者間有可能數學程度差距很大，所以你們要依規定的話，則是依怎麼樣的規定？

何委員欣純：我的想法跟柯委員一樣，如果是「依相關規定」，原來在實驗學校的孩子所學及學習過程，其實跟一般正規教育的教學方式可能不太一樣，當他要轉學到正規體系學校的時候，如果是依學校的相關規定，則他可能永遠都無法轉入，或者他的學分永遠都不能採認抵免，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再討論一下好不好？

主席：其實原意就是儘量寬鬆去認定，不要太過嚴格，不然……

許委員智傑：原則上要寬鬆認定，現在就是文字要如何呈現，不然一定會影響學生的轉銜。可是完全百分之百都不看，又可能有浮濫之嫌，換言之，原則是寬鬆的，但有一些相對應的規定，請教育部看看文字要怎麼呈現。

李司長彥儀：目前在大學的部分，學校對於相關事務是可以將其納入其學則去規範，包括什麼樣的情況會予以採認等等，但若是專業方面的採認，學校則會交給系所進行專業認定哪些學分採認、哪些學分不採認。

許委員智傑：因為「相關規定」乍聽之下好像很嚴格，本席認為，這部分不太容易處理，而且如果用「相關規定」，屆時他們要轉過去，恐怕會有困難。

主席：本來轉學就會有學分採計制度可以適用，而我們之所以還要再訂這一條，是因為實驗教育比較特別，所以轉過去時的採認，希望能比相關規定更寬鬆。

柯委員志恩：就算如此，其實很多實驗學校在高中階段，像英文跟數學教學方法可能是不太一樣的，如果轉到一般正規學校，一般來說很難轉得進去，可是若不把「依相關規定」寫進去，是否會造成一個狀況？因為很多人對高中階段的數學、英文是很難適應的，可能常常會被當，不像到實驗學校則是學他們喜歡的東西，所以屆時如果必須轉到正規高中，相關學分是否可以正式transfer過去，那個東西其實對很多學生而言是有一些不太公平的，所以這個東西我們還是要思考一下，換言之，他們之所以要有相關規定，就是擔心這些問題。至於大學的部分，通常是由學校自定，大部分就是8折採計，因為大部分會轉學的多是從較low的轉到比較好的學校，所以這部分會打8折，讓你可以再去補足那百分之二十。

許委員智傑：修正為「適度協助採認抵免」。

何委員欣純：加上「從寬」兩字好了，因為「從寬」是法律用語，但寬鬆並不是法律用語。即修正為「依相關規定從寬採認抵免」。

許委員智傑：這樣應該可以。

主席：「從寬」的話學校會把關。

何委員欣純：「從寬」2字起碼可以幫孩子爭取到一些空間。

李處長嵩茂：現在即使是非實驗教育學校的轉學，依照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五條的規定，是由學校訂定抵免的規定，而委員提案的目的應是考量到實驗教育的特性，所以這部分是否修正為「……轉入時，應考量其特殊性，就原於實驗教育修習之學分，依相關規定從寬予以採認抵免」？

柯委員志恩：實驗教育就已經很特殊了，還要……

李處長嵩茂：因為那個規定是學校在評量中有賦予它訂定採認的標準，而我們在實驗教育專法中予以規定只是要告訴學校，從實驗教育轉進來的，你要考量實驗教育的特殊性，就是有一點指導、宣示性的意思在裡面，希望考量時不要跟考量其他學校一樣的嚴格。

主席：就是修正為「應考量其特殊性，就原於實驗教育修習之學分，依相關規定從寬予以採認抵免」，其實這就是一個宣示性，實驗教育學生轉學的時候，學分採計會比一般轉學生還稍微寬鬆一點，但也不能完全放水啦！比方說轉到台大，其採計原則上一定比較嚴，但若是轉到私立學校，情況可能就不一樣，總之，這應該是宣示性的規定。

第二項修正為「學校接受前項第三款高級中等以上實驗教育學生轉入時，應考量其特殊性，就原於實驗教育修習之學分，依相關規定從寬予以採認抵免。」，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復議案通過。然後提案人是張廖萬堅，連署人有何欣純、柯志恩、蘇巧慧及吳思瑤委員等，也請在場委員能夠附議連署。

至於第十四條，應該不用復議了，且上次會議議事錄都還沒確定。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四)樓地板總面積，每一名學生不低於四平方公尺。因為在審理的時候實驗教育聯盟有意見，這個可能是在對應以前非學型態的教育機構直接轉過去，所以我們同意它直接掛學校型態，可是有些已經有很大的面積，可能可以招收的學生比較多，也有很多空地的面積，現在如果我們這樣去要求，會不會反而變成我們要協助原來用補習班建築物條件申請的非學機構轉型為學校型態，可是本來就是學校型態的非學機構的空間本來很大，只是沒有建築物，所以有一個修正動議，我給大家看一下。我唸一遍：「學生學習活動室內場地使用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一點五平方公尺，其面積不包括室內走廊及樓梯，學生學習活動室外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三平方公尺。但每人之樓地板總面積高於四平方公尺者，不在此限。」，這樣可以兼顧整個法律的對象。大家討論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意見。關於這個修正意見，請國教署看一下。

邱署長乾國：這個部分的條文與非學型態條例第7頁的機構是對應的。這個條文對於學生室外活動場域其實是更有利的，原來只有規範室內，但這個條文希望有些室外的空間可以活動，不過如果室內的部分超過四平方公尺，就不在這個限制範圍內，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方向可行。謝謝。

主席：大家看一下，這個是有利的，就是對於不同型態的學校會有一些……

柯委員志恩：以前的規定是像補習教育……

主席：對，有些是合法的機構型，如果要轉型為學校型態，我們是准許的，可是不要讓原來空間比較大的學校型態也變成……

柯委員志恩：這個比較合理。

主席：對，比較合理。好，如果大家同意的話，這個不用復議，這個只是修正。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以剛才我所唸的文字修正通過。

修正動議復議案如有委員補簽，請議事人員列入紀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修正草案」業已審查完竣，現有委員提出附帶決議，請宣讀。

委員柯志恩等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查103年通過「制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至今全國22縣市共有19縣市提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辦法，尚有三縣市未制定。而部分地方縣市提出辦法者，尚未經過教育部備查。

查部分縣市條文似有所疏漏，如「宜蘭縣政府指定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第4條明定：「實驗教育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且不得參與其所監督之國立學校辦理之實驗教育。」目前應無「國立學校」辦理之實驗教育。再者如高雄市、台東縣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並無載明公立學校實驗教育計畫應包含哪些項目。

綜上，建請教育部積極督促未制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法規之地方縣市建置相關規定，並定期審視各地方縣市提出之辦法，若有不足或錯誤之處，應督導改善。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張廖萬堅　蘇巧慧　　蔡培慧　　蔣乃辛　　陳學聖　　何欣純　　吳思瑤
主席：請署長或部長說明。

邱署長乾國：我們配合辦理。

主席：好。其他在場委員如要加入連署，請來簽名補加入。上開附帶決議照案通過。

報告委員會，實驗三法中的第1部有關「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修正草案」已修正完竣。

現在進入第2部「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修正草案」，之前條文已全部宣讀過，請大家直接翻到第2部的第1頁。跟各位委員報告，本條例很多內容其實與前一部條例都相關，已經做了統合，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在宣讀之後就通過。

柯委員志恩：如果哪個是一樣的話，請告訴我們一下。

主席：好。

處理本案之名稱。行政院版本的名稱是「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經過綜整以後，修正為「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條例」，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名稱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章章名「總則」。請問各位，對第一章章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處理第一條。請大家對照行政院版與各位委員的版本，經綜整後，建議修正如下：

「第一條　　為鼓勵私人參與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促進教育創新、多元化，發展教育特色，以共同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特制定本條例。」。

第一條有院版、蘇委員巧慧版、吳委員思瑤版、陳委員亭妃版，綜整作如上文字修正。

吳委員思瑤：還需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等文字嗎？

主席：要，第一條就是要說明這個學校的涵義。如果沒有問題，第一條就修正通過。

處理第二條。本條沒有修正，內容為：「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處理第三條。經綜整相關內容後，建議修正如下：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委託私人辦理：指核准設立學校之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各該主管機關），依學校辦學特性，針對學校土地、校舍、教學設備之使用、學區劃分、依法向學生收取之費用、課程、校長、教學人員與職員之人事管理、行政組織、員額編制、編班原則、教學評量、學校經費運用及學校評鑑等事項，與受託人簽訂行政契約，將學校之全部委託其辦理，或將學校之分校、分部、分班或可以明確劃分與區隔之一部分校地、校舍，於新設一所學校後委託其辦理。

二、受託人：指受各該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學校之本國自然人、非營利之私法人或民間機構、團體。但學校財團法人及其設立之私立學校或短期補習班，不得為受託人。

三、受託學校：指由受託人受各該主管機關委託辦理之學校，仍屬公立學校。

前項第一款新設學校之設立條件，得不受各該教育階段設校相關法令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第二款自然人、私法人或民間機構、團體之代表人或負責人，不得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各款情事之一。」
以上文字都是照行政院版及吳委員思瑤版。請柯委員志恩發言。

柯委員志恩：不好意思，我看到本條有分校、分部、分班委託辦理等文字，有一些家長看到這個部分會有點擔心，其實以前也曾經發生過一個問題，就是在財務上到底要怎麼分配、運用？照這樣的條文來看的話，這裡所稱委託辦理的收費制度會不會不一樣？分班、分部是否會以專戶做運用？如果學生希望換班的話，這個機制到底是怎麼樣？這個地方有沒有做一些額外的考量，因為這裡有特別明確地講到，對不對？這的確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是發生過的，也就是委託不同的地方去辦理，對不對？可以不用屬於同一個機構，但為同一制度辦理。我講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最近發生的就是學生要轉班，可是屬於不同制度，因為有分部、分班，如果要轉過去，到底是如何設計？家長就會有一些額外的疑慮，我只是這時候提出來給大家思考。

主席：邱署長有無回應？

陳委員學聖：我覺得這條條文是非常關鍵的，所有實驗學校委託的關鍵就在這條條文，這次修法是「依法向學生收取之費用」，這裡的「法」是指什麼法？有多大彈性？譬如今天家長會做一個決議是願意參加這一次行動學習，然後就提出一個費用，那麼這個費用是否也算「依法」？因為是經過家長會決議的，這個決議是採多數決還是要絕對多數決？這些沒有接受的家長應該怎麼面對？

最近出現問題就是從收費開始，我們去看兩個不同學校，其中華德福是完全比照公立學校，它的實驗精神因為收費被綁住了，彈性就變小。人文則是完全彈性，但被視為違法，可是它的實驗性格就大很多，這中間的對錯到底是什麼？這條條文如果通過，對於已經發生的情況，像是人文的情形，有沒有回溯機制讓它有彌補機會？因為它走在前面，如果照今天依法可以收取的立法精神，他們等於是走在前面、是自行已經依照學校教育狀況做一些彈性處理，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條文，所以教育部一定要有明確的方向指示，好不好？

主席：我先說個人意見，「依法向學生收取之費用」其實是要賦予法源，雖然是公立學校委託辦理的實驗教育，可是真的因為實驗教育型態的關係，確實會與一般公立學校不一樣，會因為校外教學等等而需要收取一些費用。有些學生是比較弱勢的，因為是公立學校委外經營的實驗學校，應該有一些公立的資源，如果我們同意委外辦理實驗教育，我們的審查確實也同意辦戶外活動，但有些學生負擔得起、有些弱勢的學生負擔不起，針對弱勢的學生如何處理？這部分是關鍵。

吳委員思瑤：這一款原本的條文是「雜費與各項代收代辦費」，現在因為要打破，所以才調整為「依法向學生收取之費用」，這部分對於承辦學校而言當然覺得很好，因為給了很大彈性，可是考驗在於未來地方政府都會有行政契約，對於「依法」的部分會不會太浮濫、太放寬，必須在簽署行政契約時有非常明確的把關機制。針對這部分，教育部的態度要說明清楚，如果把關機制相對嚴謹，而且我們也信任地方政府做的沒問題，當然這樣是OK的，我認為不應該完全沒有把關，讓學校有太大的……

主席：因為這是公立學校委外，不是一般私立學校。

吳委員思瑤：還是要有把關機制，但我們要不要同意給它一些彈性？所以，教育部要回應關於制度上的設計是什麼。
主席：宜蘭人文就是這樣，它一方面是公立委外，有公共性質，可是本身又是實驗教育，會有其他課程設計產生的費用，所以很難……

陳委員學聖：我特別再跟部長和署長說明，譬如人文的運作模式，家長等於是做決議把錢捐給基金會，它也不是捐給學校，而是捐給基金會，基金會是來經營學校的，這樣捐給基金會的模式是走曲折的路線……

主席：是因為當時沒有授權。

陳委員學聖：對，以後也會有這種方式。

主席：當時因為沒有這一條，所以就是學雜費。

陳委員學聖：以後即使依法限縮，如果是捐錢給另一個基金會，由它來與學校合作辦理行動學習，那也是另一種彈性。你們要想好，我主張放寬但要有上限，如果沒有上限，最後很多弱勢學生的行動學習會變成另一種霸凌。

主席：剛剛就有說關鍵是弱勢學生。

吳委員思瑤：我可否與陳委員商量，你所說的要有上限，是不是如同我說的，地方政府在把關行政契約時的原則要清楚？

主席：請邱署長先回答。

邱署長乾國：因為現行規定是國中小公辦民營，所以在收費的部分是雜費與各項代收代辦費，這是因為國中小的關係。現在往上延伸之後，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就會開始衍生出學費等，所以在收費的部分，一般大概會有4項費用，包含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和代收代辦費。代收代辦費會有一些彈性規定，是可以收取的但要有一定程序，也是有法規規範，這是在收入的部分。

在支出的部分，條文中也有提到學校的經費運用，所以「收」和「支」都應該在契約裡明確規範，受委託單位當然還是必須遵循法規和契約。

主席：沒錯，雖然我們放寬法規的範圍，但是也有審查機制。大家還有其他意見嗎？修正為「依法」的原因其實就是要限制，可能是透過行政契約來限制，將來依據這個法條訂定相關辦法，譬如可以訂定公辦民營委託的行政契約注意要項。

邱署長乾國：要收什麼錢之前就要先說好、打好契約，不能沒有契約就要收錢，這樣就不合理。

主席：沒錯，要嚴謹，因為這是公辦民營，有公立學校性質。

潘部長文忠：因為這個條文是在做定義，委員會關切的應該是在第八條，它會有屬於執行面的相關把關，也許委員可以在這部分再來審酌。

主席：第三條其實就是修正原來限縮成只能收取兩項費用的部分，現在往上延伸又有其他費用，所以，我們就寫「依法」，這樣稍微比較寬。第三條照提會討論版本修正通過。

陳委員學聖：對不起，剛剛第三條的部分還有一個問題，教育部還沒回答，如果通過後有沒有溯及既往？

主席：等一下用附帶決議處理，好嗎？

陳委員學聖：好。

主席：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四條。請宣讀。
第　四　條　　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各該主管機關應提供同等學校相當之教職員工員額編制之人事費、建築設備費及業務費予受託學校；人事費並應逐年依教職員工敘薪情形調整之。

受託學校對於前項費用，除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及資本支出不得流出外，得於各用途別科目間彈性運用。

受託學校辦學應保障學生受教權，實踐國民基本教育之公益性、公共性、效能性、實驗性、多元性及創新性。

主席：第四條的部分，蔣委員乃辛有提出修正動議，已經宣讀過了，請大家看一下，桌上有資料。修正動議的部分，國教署已經溝通過了嗎？這是已經綜整的嗎？沒有嗎？是早上才看到？蔣委員早上才提出的嗎？要不要說明？

蔣委員乃辛：我在12月7日就提出了，修正動議上有寫日期。

主席：有。

蔣委員乃辛：我在12月7日就提出並送到委員會了，而且委員會也宣讀了，今天早上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宣讀過我的修正動議，所以這份修正動議是在之前開會時就提出來的，是宣讀過的。

主席：有，宣讀過了。有綜整過了嗎？請國教署說明。

蔣委員乃辛：我的修正動議加上一個但書，有問題嗎？

主席：你加上的但書是：「但應符合預算法第六十三條之規定」，對嗎？

蔣委員乃辛：對。

主席：請國教署看一下。修正動議就增加了「但因符合預算法第六十三條之規定」，第六十三條是什麼？

蔣委員乃辛：我不曉得國教署的意見是什麼？因為第四條第二項是這次行政院版修正的條文，說明裡面寫到，為使相關經費得彈性運用，並考量資本支出所匡列數額較大，且其支出目的係為獲得固定資產，或為延長固定資產耐用年限，爰參照預算法第六十三條「各機關之歲出分配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得辦理流用，流入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但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且經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不得流用」。

所以，這是行政院在立法說明裡面說明為什麼要增列第二項的原因，就是依照預算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可是你們第二項寫得不是很清楚，除了第十八條第三項人事費用及資本支出不得流用外，其他都可以流用，可以流用多少呢？怎麼流用呢？

主席：一定要符合預算法嘛！

蔣委員乃辛：既然你們是用預算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才增列第二項，所以我再加上一個但書，讓它更明確，將來不要有紛爭，就是按照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辦理。

主席：可以嗎？其實本來就不能，我們過去在議會審查基金預算也常常這樣，我們現在審預算也是一樣。

蔣委員乃辛：所以立法說明為什麼加第二項？就是要用預算法第六十三條，既然這樣的話，我覺得把預算第六十三條擺上去。

主席：請國教署說明一下。

邱署長乾國：蔣委員的條文是把立法說明的部分在條文內容具體化，我們沒有意見。

主席：就是本來就要符合這個預算法。

蔣委員乃辛：對啊！

主席：修正動議再加進去，蔣委員強調還是要符合預算法第六十三條。

蔣委員乃辛：這樣就不會有爭議。

主席：第四條修正為「並應符合預算法第六十三條之規定」。

蔣委員乃辛：教育部法制處長說「但」改成「並」，我接受。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吳委員思瑤：我可以提第一項的意見嗎？

主席：可以。

吳委員思瑤：第一項我們有提出修正，就是「……各該主管機關應提供同等學校相當之教職員工員額編制之人事費……」，我只是想要再確認，這裡所說「提供同等學校相當之……編制之人事費」，意思是在那個行政區裡面同級同規模學校的人事費額度嗎？

邱署長乾國：是，有的學校編制不會用滿，可能會控留一些員額，用其他方式，這樣人事費就會比較少，所以我們是用編制的人事費。

吳委員思瑤：因為你這裡講「同等學校相當之」，同等學校是同級同規模的同等？

邱署長乾國：對，同級同規模。

吳委員思瑤：可不可以在立法說明裡面強化一下，就是各該主管機關要提供該同一個行政區裡面同級同規模學校的平均人事費，把這個明確一點？立法說明去處理好不好？
邱署長乾國：如果要用條文明確說明也可以啊！

吳委員思瑤：如果你同意可以在這個部分……

邱署長乾國：「同等」就改成「同級同規模」。

吳委員思瑤：對，建議改為「應提供同一行政區內，同級同規模各校平均之人事費」，或是「同級同規模學校之人事費」。

邱署長乾國：同級同規模學校之人事費。

吳委員思瑤：我本來是想說在立法說明讓它更明確，如果教育部國教署同意放在條文裡面，那當然非常好，就看委員們的建議。

主席：吳思瑤委員有做文字上的修正，第一項修正為「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各該主管機關應提供同一行政區內，同級同規模學校之教職員工員額編制之人事費、建築設備費及業務費予受託學校。」。

邱署長乾國：「同一行政區內」可不可以不要？因為前面……
主席：「同一行政區內」不要，這個有點重複了。

吳委員思瑤：好啊！

主席：修正為「……各該主管機關應提供同級同規模學校之……」。

吳委員思瑤：同意。

主席：「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各該主管機關應提供同級同規模學校之教職員工員額編制之人事費、建築設備費及業務費予受託學校；人事費並應逐年依教職員工敘薪情形調整之。」第四條作以上文字修正，大家有沒有意見？

邱署長乾國：第二項「但應符合預算法第六十三條之規定」這個部分，我們同仁是建議再做一些思考，因為依照第六十三條的百分之二十規定，超過要有一個報核動作，所以我們是參酌那個，這部分如果是寫在立法說明，而不是寫在條文的話，彈性會比較大一些，是不是可以再考慮？

主席：蔣委員能不能接受？

蔣委員乃辛：什麼意思？我聽不懂。你們說明欄上寫的是依照預算法第六十三條，才增列第二項，然後你現在又說不把它擺上去的話，彈性就會大。

許副署長麗娟：跟委員報告，我們在立法說明寫到參採預算法第六十三條的部分，第六十三條其實是有流出、流入的精神，但是規定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因此當時在院裡面討論時認為在整個預算當中怎麼樣給他們彈性，但對於某一些事項，似乎又不能無限制的流，所以對於人事費跟資本支出部分做了一個框架，至於這兩個項目之外的其他項目，是容許在主管機關設算給的經費總額裡頭去做處理，如果我們再把它回歸到第六十三條，因為第六十三條又有百分之二十的問題，這跟當時想修正這一條的精神就會有一些出入。

主席：蔣委員，我知道她的意思，因為有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不得流出，先排除一個……

蔣委員乃辛：意思就是不要有百分比的限制，可以完全流出，是不是？

許副署長麗娟：就是控制住人事費跟資本支出，其他部分可以流用。

主席：第六十三條也可以流用。

林次長騰蛟：第六十三條特別提到「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它是管控到計畫跟業務科目的流用百分之二十，我們現在的部分只有人事費跟資本支出不得流用，其他部分沒有，所以這邊彈性會比較大。

主席：蔣委員懂這個意思嗎？還是符合預算法第六十三條百分之二十的精神，但除外的部分沒有限制這麼多，如果我們把它加進去以後，等於又限制回來。

蔣委員乃辛：那就不應該用預算法第六十三條來做為立法說明，對不對？立法說明上面寫的是預算法第六十三條，然後我現在把預算法第六十三條寫上去，你又說不要用預算法第六十三條，這個案子退回行政院重新來過好了！
林次長騰蛟：原來說明裡面寫的是「參採」預算法第六十三條，裡面不完全……

蔣委員乃辛：這個案子就退回行政院，把這個刪掉再送來好了，可以這樣子嗎？不能這樣嘛！那我們看你的立法說明是做什麼？

吳委員思瑤：次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蔣委員乃辛：你們自己送來的是這樣的條文，我只是把說明欄的內容擺在條文裡面，你說不可以，那為什麼要用這樣的說明？

主席：我知道爭議在哪裡，他們是參考預算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可以流用20%，可是這個20%有除外的規定，本條其實是希望參採預算法第六十三條的精神，但是讓除外規定比較鬆一點，如果這一項放寬了，卻又要符合預算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好像前後有衝突。

蔣委員乃辛：我想請教一下，你們給受託學校的費用是怎麼給的？就是依第一項規定給的，是不是？

林次長騰蛟：對。

主席：參採是20%，20%是共識。

蔣委員乃辛：就是以第一項的方式給受託學校，是不是這樣？你們依第一項規定給的費用，其他業務相關費用是怎麼編預算的？編哪些科目？還是給一筆錢？沒有任何業務費用，哪有流用的問題！你們寫的是有問題的條文，哪裡有彈性運用？如果你們給的錢根本沒有科目，哪來的彈性運用？所以第一項的問題是怎麼給人家錢？是不是有編科目預算給人家？如果有編科目預算給人家，當然有必要，當然不能流用嘛！依照預算法第六十三條規定不能流用，要流用也只能20%，如果沒有編科目，只是一筆預算給人家，哪來第二項彈性運用這幾個字！

主席：請林次長說明。

林次長騰蛟：各主管機關與各縣市政府核給公辦民營學校經費時，是按照剛剛談到的同級同規模學校的編配標準，按照市立或縣立學校的規模，經過試算核給人事費、建築費或業務費等費用，一般學校是這樣給的，公辦民營學校也是按照這個設算標準核給，但是以整筆的經費核給，包含設算後的人事費、建築費及業務費，設算總額核給，公辦民營學校拿到總額的經費後可以做一些調整，但是這裡提到的人事費及資本門不得流用，總額扣除人事費及資本門，其他部分是可以流用的，給它一個彈性的空間。

蔣委員乃辛：其他的部分已經沒有流用的問題，因為只有一筆經費，沒有科目，沒有科目哪來科目之間的流用呢？

林次長騰蛟：公辦民營學校也算是公立學校，所以……

蔣委員乃辛：所以還是要有科目給它。

林次長騰蛟：是有科目給它。

蔣委員乃辛：但為什麼要有科目給它？

主席：次長的意思是，如果我們加這個字也可以，沒有什麼問題，還是有……

林次長騰蛟：預算法第六十三條是依照計畫依照科目，所有的科目都……

蔣委員乃辛：主席，我的意思是，為什麼要有科目預算給它？如果可以全部流用，就不需要科目，有些科目根本就沒有用，假設給它5個科目，可能只用了3個科目，另外2個科目根本就流用掉了，這樣的話，何必給它科目呢？就一筆費用給它，包括資本的經費、人事費用及業務費用，不要給它科目啊！

林次長騰蛟：剛剛提到的人事費跟資本支出還是要科目。

主席：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第四條已經取得共識，但要做文字修正，先保留，稍後再宣讀。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五條。請宣讀。
第　五　條　　受託學校就學區劃分、依法向學生收取之費用、課程、校長、教學人員與職員之進用、行政組織、員額編制、編班原則及教學評量，得不適用下列法律與其相關法規及自治法規之規定：

一、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條第三項、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第八條之二、第九條第一項至第五項、第十條第二項至第四項及第六項、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八條。

二、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六條第四項。

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前項不適用範圍及替代方案，各該主管機關應於與受託人簽訂之行政契約中定明。

受託學校在教學人員聘任、招生、課程及教學方面，均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之內涵。
主席：第五條各版本都一樣且爭議不大，只有一個就是我們在學校型態裡面有提到不適用的部分，這裡要不要加第四項「學生輔導法、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並應載明其不適用之相關規定。」？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受託學校就學區劃分、依法向學生收取之費用、課程、校長、教學人員與職員之進用、行政組織、員額編制、編班原則及教學評量，得不適用下列法律與其相關法規及自治法規之規定：」，因為剛才那是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這裡是委外，委外有可能是實驗教育，有可能不是，這裡要不要比照加入？還是大家覺得因為委外的部分有一般學校的關係，所以不一定要加入？

柯委員志恩：不用。

主席：好，我沒有意見，因為有人提到委外的部分。

第五條照行政院版修正文字通過。

現在處理第二章章名。請宣讀。
第二章　　申請及審查程序

主席：第二章章名沒有問題。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六條。請宣讀。
第　六　條　　各該主管機關就學校委託私人辦理，應先邀請學者、專家、地方社區人士、家長或相關人士進行專案評估，並舉行公聽會。

自然人、非營利之私法人或民間機構、團體，就特定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得向各該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依前項規定進行專案評估，並舉行公聽會。

各該主管機關計劃停辦或合併學校前，得依第一項規定進行專案評估，並舉行公聽會後，委託私人辦理。

主席：提會討論版本和吳思瑤委員的版本一樣。大家對第六條有無意見？如果沒有意見，第六條照提會討論版本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七條。請宣讀。
第　七　條　　前條之專案評估通過後，各該主管機關應公告委託資格、期間、權利義務、評選基準、申請期限及決定程序等相關資訊，受理申請。

主席：提會討論版本和吳思瑤委員的版本一樣，應該沒有問題。

第七條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八條。請宣讀。
第　八　條　　前條申請，應提出經營計畫，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為自然人者，其姓名及住所或居所；申請人為私法人或民間機構、團體者，其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計畫執行期間。

三、辦學目標、理念、特色及預期效益。

四、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擬不受限制之法規規定、理由及替代方案。

五、擬聘校長之學、經歷及專長。

六、擬訂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

七、人員進用方式及相關事項。

八、課程規劃及教學設計。

九、校園規劃、環境設計及教學設備計畫。

十、招生對象、招生人數及班級數等招生計畫。

十一、近程、中程及長程財務規劃。

十二、各該主管機關所定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經營計畫，各該主管機關應送請相關學者專家初審，並依學校屬直轄市、縣（市）立或國立，分別經直轄市、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或中央主管機關所組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審議會（以下合稱審議會）複審。複審通過後，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委託辦理後通知申請人，並刊登公報。

直轄市、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之經營計畫，其涉及原住民族教育事務者，應增聘具原住民身分之委員一人至二人參與審議；其涉及實驗教育者，應增聘熟悉實驗教育之委員一人至二人參與審議；委員依該審議之案件聘免，不受直轄市、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原有委員原有總額及任期之限制。
主席：第一項及第二項是照行政院版本，我們增列第三項，另外，蔣委員乃辛的修正動議在第一項第五款「擬聘校長」後面加「與教學人員」，先請吳委員思瑤說明。

吳委員思瑤：當初我的版本就把教學人員拿掉，因為每一所受託學校實務上的操作，在受託人申請時，對於擬聘校長比較可能是具體的，但是在受託的當時，每一所學校的委託單位其實是無法預估所要擬聘的教學人員有多少，因為實務上的操作有這樣的困難，所以當初我的版本就跟院版同時把教學人員拿掉。當然，每所學校如果能在受託之初，就可以把要找的各個教學領域的人都想好，那是最好，但我想實務上有困難，經過考量之後，只保留擬聘校長經歷的部分，刪除教學人員，這部分我做個說明。

蔣委員乃辛：原條文有校長和教學人員，吳委員剛剛講的是，如果設立的時候只有校長，還沒有聘教學人員，怎麼送經營計畫，所以把教學人員拿掉。可是反過來講，如果當初設立的時候已經有聘教學人員，那麼教學人員是否應該一起送過來呢？也就是教學人員要不要報主管機關、要不要讓主管機關知道這所學校有哪些教學人員？如果設立的時候還沒有聘教學人員，聘的時候要不要報？

在場人員：要。

蔣委員乃辛：可是我沒有看到這個條文，沒有看到這個機制啊！所以我才說按照我的修正動議，也就是原條文……

主席：你們的意思都一樣，沒有矛盾。請邱署長說明一下。
邱署長乾國：謝謝蔣委員的指教，因為第八條的部分還是在計畫申請的階段，計畫申請之後還有初審跟複審，但第十條是有這樣的規定，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簽約以後三個月內要報准才可以招生，所以在這裡把校長、教學人員及職員之同意受聘意願書列入。

蔣委員乃辛：是三個月之內把……

邱署長乾國：是。

主席：這樣蔣委員應該知道了。

李處長嵩茂：最後一項是針對原住民跟實驗教育經驗委員的增聘，後段有關委員的部分「熟悉實驗教育之委員一人至二人參與審議，」之「，」改為「；」，因為委員之聘免不受直轄市、縣市等等的限制，前面兩者的委員都是適用這個規定。

主席：「審議」之後的「，」改為「；」，其他部分沒有問題。有關第八條申請程序的部分，按照提會討論版本文字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九條。請宣讀。
第　九　條　　申請人應自收受核准委託辦理通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與各該主管機關簽訂行政契約，其內容，除經依前條第二項複審通過之經營計畫外，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及所在地。

二、委託辦理期間。

三、入學時間及學區劃分。

四、各該主管機關應協助事項。

五、雙方應負擔經費及辦理事項。

六、具體績效指標。

七、移轉管理標的。

八、違約之處理。

九、其他相關事項。

主席：提會討論版本跟行政院版一樣，沒有委員提出修正，第九條照行政院版及吳思瑤委員版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條。請宣讀。
第　十　條　　申請人應於簽訂行政契約後三個月內完成下列事項，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學生入學：

一、取得校長、教學人員及職員之同意受聘意願書。

二、完成課程規劃、教學與活動設計及教學資源運用等教學準備。

三、完成學生入學準備。

受託人未於期限內完成前項事項者，得申請延長，最長不得逾三個月；屆期未完成者，各該主管機關得廢止核准，並解除契約。

受託人認行政契約有變更必要時，應擬具修正草案，報各該主管機關同意後修正之；其涉及經營計畫之變更者，並應擬具經營計畫修正草案，報各該主管機關提審議會審議後，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變更。
主席：提會討論版本跟行政院版及吳思瑤委員版都一樣，沒有委員提出修正，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第十條照行政院版通過。

現在處理第三章章名。請宣讀。
第三章　　教職員工權利義務

主席：第三章章名沒有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各該主管機關就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前，原學校依教育人員、公務人員相關法規聘任、任用之現有編制內校長、教師及職員，於委託日隨同移轉至受託學校繼續聘任、任用者，仍具教育人員、公務人員身分；其任用、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依原適用之教育人員、公務人員相關法規辦理。

前項繼續任用人員中，人事、會計人員之管理，與其他公務人員同。

前二項繼續任用之公務人員，得依委託日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

第一項、第二項人員於退休、資遣後受聘於受託人者，依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辦理，並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停辦優惠存款。

主席：提會討論版本跟行政院版及吳思瑤委員版都一樣，第十一條照提會討論版本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二條。請宣讀。
第十二條　　前條第一項之原學校校長、教師及職員不願隨同移轉至受託學校者，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先參酌其意願予以專案安置，或於委託日依其適用之法規辦理退休或資遣。

主席：提會討論版本跟吳思瑤委員版都一樣，沒有修正，第十二條照提會討論版本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三條。請宣讀。
第十三條　　各該主管機關就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前，原學校依教育人員相關法規聘任、兼任編制外教學人員，於委託日隨同移轉至受託學校繼續聘任者，依原適用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適用至契約屆滿為止。

主席：吳思瑤委員版同行政院版，第十三條照行政院版及吳思瑤委員版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四條。請宣讀。
第十四條　　原學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委託日隨同移轉至受託人者，其勞動條件及工作年資，應由受託人繼續予以承認；其不願隨同移轉者，應由原學校依法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依適用法律規定給付資遣費或退休金。

原學校現有依工友管理要點（原事務管理規則）進用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以下簡稱原學校工友）於委託日得依原法規留用，或隨同移轉至受託人；隨同移轉至受託人者，於委託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改依受託學校人事管理規章辦理。

前項原學校工友不願隨同移轉至受託人者，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專案安置，其工作年資並應由安置機關（構）繼續予以承認。

主席：第十四條第二項有文字修正，意思都一樣，但更圓滿，大家有沒有意見？

吳委員思瑤：我要確認工友保障留任的部分，如果以你們條文「於委託日得依原法規留用」的意思，是不是就適切保障了原聘工友的年資是累計的，我要確認這一點，如果是就OK。

邱署長乾國：現行條文有關工友的部分，本來在委託日要依照適用的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或資遣，新修正的規定就尊重工友的個人意願，如果他依照原法規留用，我們也是同意的，比現行條文增列了這部分。

吳委員思瑤：不會再重新計……

邱署長乾國：不會，依照原法規繼續留用。

吳委員思瑤：好。

邱署長乾國：然後依照原來的規章辦理。

主席：第十四條第二項照提會討論版本修正通過，第一項及第三項照行政院版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五條。請宣讀。
第十五條　　受託人得依校務發展及辦學特色需要，聘請具特定領域專長人員擔任校長，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校長資格者，得優先聘任；其權利與義務，適用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前項校長未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資格者，其權利與義務依有無具教師證書，分別適用第十六條第三項或第五項規定。
主席：提會討論版本和吳思瑤委員版一樣，沒有提出任何修正，第十五條照行政院版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六條。請宣讀。
第十六條　　受託人得依校務發展及辦學特色需要，聘請具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人員擔任教學人員，具教師證書者，得優先聘任。

具教師證書非屬第十一條第一項情形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其權利與義務，適用公立學校編制內教師相關法令。但加給、獎金與福利事項，各該主管機關與受託人，及受託學校與教師所定契約另有約定依受託學校人事管理規章為更有利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具教師證書之編制外專任教師，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退休、撫卹、資遣、保險事項，依受託學校人事管理規章規定辦理，不適用公立學校教師相關法令。

二、前款以外之權利與義務，適用公立學校編制內教師相關法令。但加給、獎金與福利事項，各該主管機關與受託人，及受託人與教師所定契約另有約定依受託學校人事管理規章為更有利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受託學校教師，於受託學校依其所適用之法令辦理退休、撫卹、資遣、保險給付時，其曾任本條例公布施行前之任職年資採計，依所適用之法令規定辦理。

不具教師證書之教學人員，其待遇與福利事項，依受託人與教學人員所定契約及受託學校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退休、撫卹、資遣、保險事項，不適用公立學校教師相關法令規定，其於取得教師證書並任教於公立學校時，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其他公立學校現任教師經任職學校同意及各該主管機關許可者，得借調至受託學校擔任編制內校長或教師，其期間總計不得逾三年，待遇及福利，由受託學校支給，借調期滿回任原學校，原學校應保留職缺。

前項借調期間，受託學校應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規定，按月撥繳退撫基金。

受託人聘僱應經工作許可之外國人，從事學科、外國語文課程教學、師資養成、課程研發及活動推廣工作，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屬合格外國語文課程教師者，不受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本文、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前項外國人之教學資格、人數、每週從事相關工作時數、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八項規定聘僱之外國人，其他聘僱管理，依就業服務法有關從事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者之規定辦理；其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辦理。

柯委員志恩：第十六條條文很長，而且有一部分在討論具教師證及不具教師證教學人員的退休、撫卹及保險辦法，另外一部分是討論受託學校聘僱經工作許可的外國人相關規定，其本質上其實有兩個層次，所以是否考慮拆成兩條？其次，有關外國人的教學資格、人數、工作時數及審查基準，第九項最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而本法第二條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是教育部，但是本條聘僱外國人會涉及移民署和勞動部，這些規定都要由教育部負責嗎？教育部有辦法嗎？這是外國人耶！我們要提醒一下，而且中央主管機關是教育部！在制定子法前，我不知道會不會有跨部會協商，確定符合其他？但是有關外國人的部分，條文是這樣的寫法，如果中央主管機關是教育部恐怕很難全權去做，因為還涉及勞動部及移民署。這有兩個層次，因為條文前後很長，可否純粹就外國人部分做處理？ 

李司長彥儀：有關外國人來臺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將於明年1月1日開始移交教育部辦理，因此教育部會由3個單位分別處理，高等教育是高教司、國民中小學是國教署，至於補習教育這部分，可能是縣市政府。

柯委員志恩：如果中央主管機關是教育部，到時候有關外國人的部分全權由教育部處理嗎？

李處長嵩茂：本來在攬才專法之前，有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聘僱外國人的資格條件，都是依照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由勞動部訂，在訂定的過程一定會蒐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意見，在攬才專法時，政策上已決定有關於教師的部分就拉出來，所以未來外國人教師聘任的資格跟許可程序是從就服法拉出來，在立法體例上，攬才條例是這樣、學校型態的部分是這樣，實驗三法也都是用這個機制來做。

柯委員志恩：你確定沒有跟第二條規定的中央主管機關有扞格就好，OK。

其次，我剛剛提到2個層次的問題，條文那麼長，一個是外國人，一個是討論具教師證及不具教師證的問題，我的意思是有沒有考慮變成兩條，不然第十六條很長耶！

主席：第十六條原則上可以接受，但是太長了，有沒有拆成兩條的可能？

邱署長乾國：是，讓我們做立法的處理把它拆成兩條。

主席：第十六條先保留。

柯委員志恩：對，先保留，因為另外是受託學校聘僱外國人的部分，我覺得這兩個部分……

主席：你們趕快進行拆成兩條，第十六條先保留。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七條。請宣讀。
第十七條　　受託學校於受託日後，新進之職員，依受託人與其所定契約及受託學校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適用公務人員相關法規。
主席：第十七條有蘇巧慧委員版增列「受託學校之主辦會計人員、人事管理人員，應由受託學校自行聘任。」。

蘇委員巧慧：這個沒有了。

主席：第十七條照行政院版及吳思瑤委員版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八條。請宣讀。
第十八條　　受託人應依受託學校規模，擬訂學校行政組織、人員配置及人事管理規章等重要章則，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

受託學校教師員額編制，不得低於公立學校之相關規定。

受託學校所需之人事費，於支用第四條第一項各該主管機關所提供之人事費後仍有不足者，由受託人自籌，不得由其他用途別科目流入。

主席：各版本都一樣，另有柯志恩委員提出修正動議。

柯委員志恩：我的第十八條是參考台北市、宜蘭縣及台中市現行辦法，明定受託學校各項收入應該全部投入教育活動及預算項目，不得挪用其他部分，就我剛剛提到的3縣市現行辦法，都有在法條上明文規定，我覺得這樣比較明確。

主席：第十八條增列第四項「受託學校之各項收入，應悉數用於教育活動及預算項目之支出，不得為營利或其他非教育目的行為之支出。」，署長有沒有意見？

邱署長乾國：同意。

吳委員思瑤：第三項一定要放上來嗎？我是想確保它們的資金運用更有彈性，我一直在思考第三項要受託人自籌的部分，本來想把第三項整個拿掉，因為第一項及第二項其實就寫得很清楚。

主席：請邱署長說明為什麼要列第三項。

邱署長乾國：基本上經費的編列是足夠的，我們是依照編制員額編的，但是我們也不希望受託學校太擴大人事規模，讓人事費不足，所以如果人事費真的不足就必須自籌。
主席：所以是擴大的部分不足，你是依照編制給嗎？

邱署長乾國：是照編制給的，所以沒有道理不夠。

主席：我懂你的意思，如果自行增加人事，就自行……

何委員欣純：這一方面它有可能是聘用人事員額聘用不足，然後把錢……

吳委員思瑤：我知道，因為我覺得條文有點白寫，如果是自行擴大導致人事費不夠，當然是自行處理。

邱署長乾國：條文很清楚規定不可以由其他用途別科目流進來。

主席：這應該就是一個原則。

第十八條增列第四項，內容照柯志恩委員等修正動議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九條。請宣讀。
第十九條　　受託人或其代表人、負責人、董事或校長之配偶、三親等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受託學校之總務、會計、人事職務或工作；其擔任總務、會計或擔任人事職務之人員於簽約前或校長到任前已擔任者，應調整其職務或工作。

前項違反規定進用之人員，各該主管機關應令受託人或校長立即解除其職務；受託人或校長未立即辦理者，各該主管機關得逕予解除其職務。

主席：第十九條應該沒什麼問題。第十九條照提會討論版本、行政院版及吳思瑤委員版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四章章名。請宣讀。
第四章　　招生、班級學生人數及教學設備

主席：第四章章名應該沒問題。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條。請宣讀。
第二十條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與受託人訂定行政契約劃分學區時，得納入其他學區，不受原學校所屬學區之限制；其報名入學學生過多時，以設籍先後或抽籤方式決定其入學優先順序。

前項學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因社區發展、人口變動、交通狀況、學校環境等因素考量，於舉行公聽會後變更契約調整之。

學區學生不願就讀受託學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家長依其意願辦理學生轉入鄰近學校就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補助其交通費；轉入學校應視實際需要對學生進行生活及學習輔導。

柯委員志恩：我有修正動議。

主席：柯志恩委員針對第二十條提出修正動議。

柯委員志恩：這個修正動議就是希望能夠討論，以宜蘭人文學校為例，該校是跟宜蘭縣政府簽約，我們發現地方政府很希望學校負起公立學校的責任，招收學區的學生，但該校認為它是在辦實驗教育，有自己的理念跟一些課程的設計，希望能夠招收認同相同理念的學生，可是就有很多家長會認定這類學校是辦學成效較佳的公立學校，而不是從實驗教育出發的學校。我們希望不要再發生宜蘭人文學校的事件，是不是有辦法讓公辦民營學校可以設計自己的入學方式，其立法意旨是鼓勵私人參與辦學，而且最主要是發展教育的特色，所以是不是可以讓這些學校針對其辦學目的，設計比較多元的招生方法？因為過去曾經發生這樣的狀況，就是地方和辦學的學校基本上對於辦學意旨有落差，家長的認知也有落差，所以會有一些學校很希望能夠再招生。當然，我知道有很多人會提及若由學校自主，搞不好會變成選家長或其他額外比較負向的問題，但是就學校而言，認為既然認同學校的理念，要讓學校發揮實驗學校的特色，那是不是可以允許學校有一些空間，可以為學生做多元的設計讓學生選擇，如此一來，學生進去之後，跟學校的理念及設計課程可以吻合在一起，會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問題，我只是提出來討論。

主席：柯志恩委員修正動議最後一項「受託學校得自行訂定招生辦法，甄選符合學校辦學理念之學生。但不得僅採紙本成就測驗方式進行。」，這會不會有爭議？
邱署長乾國：請各位委員參考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提出計畫，第一項第十款規定招生對象、人數及班級數等招生計畫，這都會在經營計畫裡面審查，是不是已經有帶一些類似概念在裡面？

柯委員志恩：我了解，可是還是發生這麼多事啊！條文寫得很清楚，我知道可能是因為家長沒看清楚或什麼原因，我之所以提出來討論，但沒有很堅持的緣故，是因為這完全反映出很多辦學的學校還是希望這個地方能夠入法，給予它們更大的彈性處理，條文的確有這樣的寫法，可是務實上及第一線上還是會有很多類似狀況發生，因為每位家長都認為它是辦得比較好的公立學校，希望把孩子送進去，就是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主席：講白話就是，宜蘭人文學校希望爭取10%的學生入學能夠適用這種方式，但是宜蘭縣政府認為那是委外的公立學校，不能用這種方式。

柯委員志恩：那個學校其實提供很多縣市上的……

主席：這個有兩派的爭論。

柯委員志恩：所以我說要討論。

主席：署長的看法如何？是否適宜在這裡增列或是在審查時政策性放寬？

邱署長乾國：這樣的話，兩者可能會有衝突的狀況產生，會有核定的計畫跟制定的辦法不一致的情形。

主席：會變成學區人數已經滿額，所以不能讓他們進來，又要用抽籤的方式，然後另外找10%的學生進來；也就是不讓學區內學生進來，卻要另外再找10%的學生進來。

柯委員志恩：學區很多人都把它當成辦得不錯的公立學校，但它就是很想有特色。

主席：問題在於它辦得很好，結果學區內附近很多學生都想進來，情形跟一般都會學校一樣，辦得比較好的學校，學生都想跨區入學，跨區都進不去了，現在又要把10%拿出來，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不公平。

何委員欣純：可是它又是實驗性學校，必須發展它的實驗……
主席：這就是困難的地方，我們希望它有一些彈性，可是又不希望因它是公立學校，卻對學區的學生保留不讓他們進來。

邱署長乾國：如果要二者兼採，建議把柯委員的文字放到第八條第十款，讓它有一點彈性，但還是經過審查，就不會讓審查過的計畫跟制定的辦法產生衝突。舉例來說，第八條第十款原為「招生對象、招生人數及班級數等招生計畫。」，現在將「甄選符合學校辦學理念之學生。但不得僅採紙本成就測驗方式進行。」放在第十款裡面。

何委員欣純：可以再保留一下嗎？我們再想一想。

主席：柯志恩委員修正動議先保留。

何委員欣純：對，先保留，因為這個在實務面上，我覺得是一定會發生的問題，我們怎麼在法裡面把實驗教育的精神跟實務上會碰到的問題，可以做一個斟酌，然後再放入法條，我覺得這一條可以再有多一點的討論空間。

主席：我同意。

吳委員思瑤：我希望第二十條新增第四項，針對轉出學生的權益，我具體建議增列第四項「高中階段學生轉出至一般學校，其修習之學分，轉入學校應予採計。」。

邱署長乾國：剛才在學校型態有關學分抵免的規定，可能公辦民營跟非學校型態都要找一個適當的位置放進去。

吳委員思瑤：對，這個要放在哪裡？

邱署長乾國：保留，我們再思考合適的地方，把剛剛的條文放進去就好了。

吳委員思瑤：確定要加哦！

主席：就是加在這一條裡面嘛！

邱署長乾國：不一定要加在這裡，讓我們找一個合適的地方放進去。

吳委員思瑤：你想一下。

主席：但是柯志恩委員的修正動議有兩面看法，剛才那段是高中以上，因為這個委託沒有大學，只有高中以上。

邱署長乾國：就是高中階段的學分抵免。

主席：只有高中。

邱署長乾國：我們會再思考，但三個法都要放。

主席：第二十條第三項有文字修正，我宣讀一下提會討論版本：「學區學生不願就讀受託學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家長依其意願辦理學生轉入鄰近學校就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補助其交通費；轉入學校應視實際需要對學生進行生活及學習輔導。」，原行政院版是「……得視需要補助其交通費；……」，亦即「得視需要」修正為「應」，做文字上的修正，其餘文字不變。

另外，有關柯志恩委員修正動議要增列的部分先保留。

邱署長國乾：吳思瑤委員那段文字可以放在這裡。

主席：吳思瑤委員的文字修正可以放在這裡。

邱署長乾國：剛才有討論，我們用那個版本貼過來就好了。
吳委員思瑤：好，你就貼啊！

主席：用那個版本，先把它貼過來。

吳委員思瑤：那是第幾條？這是只有專科，我說的是高中階段轉出的。

邱署長乾國：這個地方的規範內涵不會很一致，這個地方是說，如果不願就讀受託學校，要輔導轉到鄰近的學校，但是我們剛剛是說，如果不適應就讀的公辦民營學校，要轉到其他學校，所以可能不一定適合放在這裡，讓我們再看一下好了。

主席：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是指實驗教育，依我以前的經驗，現在各級縣市都有委外經營，委外經營不一定是委外辦實驗教育，還有辦一般的學校，例如經營不下去的學校，我去申請然後委託我經營，但我是照一般的學校經營，不是實驗教育。委員講的多數是實驗教育，但委外有一般的學校。

吳委員思瑤：我講的是實驗教育轉一般學校。

主席：一般教育是按照課綱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

何委員欣純：以這個修正的條例名稱來看，是包含實驗教育，但不是單指實驗教育。

主席：紅字的部分就是柯志恩委員的修正動議，先保留，大家再想一下。第二十條保留。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一條。請宣讀。
第二十一條　　受託學校之班級學生人數，不得高於公立學校之相關規定；其教學設備依公立學校相關規定，但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主席：本條與行政院版本、吳思瑤委員版本一樣，沒有其他修正意見，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五章章名。請宣讀。
第五章　評鑑、獎勵及輔導

主席：第五章章名沒有修正意見。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二條。請宣讀。
第二十二條　　各該主管機關應組成評鑑小組，定期或不定期對受託學校實施評鑑及輔導。

前項評鑑得委託相關學術機構或團體辦理，並於評鑑前公布評鑑項目、評鑑方式等相關事項，於評鑑後公布評鑑結果。評鑑時，得邀請家長陳述意見。評鑑優良者，得予獎勵；評鑑未達標準者，得以書面糾正、限期改善，並接受複評。複評未通過，各該主管機關應再限期改善。

前項評鑑、獎勵及輔導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吳委員思瑤：之前審查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時，第三項和第四項有規定各級主管機關要編列預算對這樣的實驗學校給予補助，而且要優先補助偏遠地區的學校，請問這樣的補助、協助精神是否也應規定在本條例中？本席的提案中之所以沒有列入這樣的規定，是因為當時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修正草案尚未審查完竣，但是現在已經審查完竣且在政策上確實有對這樣的學校給予補助，所以本席認為這裡也應當比照。

主席：可是本條文最後一項是：「前項評鑑、獎勵及輔導辦法……」。

吳委員思瑤：我們看通過的第二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四項。

主席：就是「各級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對前二項實驗教育學校予以補助；其屬偏遠地區學校者，應優先補助」嗎？

吳委員思瑤：對啊！而且我們當初有提到「依財力級次優予補助，並應專款專用」，我們對學校型態有這樣的支持，那麼對於……

主席：這似乎有點不太一樣，請署長說明。
邱署長乾國：這部分是否也跟吳委員剛才所提的有關學分抵免及補助規定一樣，讓我們去思考一下，看看規定在哪個條文比較妥當。在整個補助的構想裡，我們對於公辦公營、公辦民營和民辦民營都會幫忙。

吳委員思瑤：本席認為方向上是應給予補助，至於規定在哪裡，請你們去找一個合適的位置，本席是在這一條想到之前的條文。

邱署長乾國：對於公辦民營，我們現在也有幫忙。

吳委員思瑤：所以要放，只是看放在哪裡。

主席：放在第二十二條嗎？

吳委員思瑤：我找到比較適切的就是第二十二條。

主席：就是評鑑、獎勵及輔導，而這一條是評鑑、獎勵。

吳委員思瑤：還是先保留第二十二條，等加進來之後……

邱署長乾國：這不行。

吳委員思瑤：寫法不是這樣，要改。主席，我建議第二十二條保留。

主席：第二十二條增列部分先保留。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三條。請宣讀。
第二十三條　　前條評鑑優良者，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時，各該主管機關得優先續約。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六章章名。請宣讀。
第六章　　續約、接續辦理、契約終止及期滿之處理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四條。請宣讀。
第二十四條　　受託人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有意繼續經營者，應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一年前提出辦學績效、財務報告、學校評鑑報告、後續經營計畫等，向各該主管機關申請續約。

主席：本條與行政院版本、吳思瑤委員版相同，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五條。請宣讀。
第二十五條　　受託人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依前條規定申請續約未獲同意、無意願續約，或經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終止契約者，由各該主管機關接續辦理，並指派適當人員代理校長處理校務，代理至新任校長遴選接任為止；代理校長之指派，不適用公立學校校長遴選之相關規定。

前項情形，除委託契約另有訂定者外，受託人應將受託學校之各類財產、經營權、學生學籍資料、校務檔案等迅速移交各該主管機關。

前二項接續辦理之相關事項，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法規及自治法規辦理之。

主席：行政院版本與吳思瑤委員版本相同，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六條。請宣讀。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提經審議會決議後，終止委託契約：

一、受託人或受託學校從事營利或違法行為。

二、受託人或受託學校發生財務困難，致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及損及學生權益。

三、受託學校發生其他足以嚴重影響學校經營及學生權益之情事。

四、受託學校依第二十二條規定，經複評未通過者，經各該主管機關再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主席：本席對第二十六條提出修正動議，相關資料目前正在影印中，請問各位，對本條暫予保留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條保留。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七條。請宣讀。
第二十七條　　各該主管機關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前終止契約者，應於該學年度結束時為之。但有前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受託人因經營不善終止契約、依委託契約所定或行政程序法規定得終止契約者，應於學年度結束六個月前，向各該主管機關申請，提經審議會決議後，由各該主管機關終止委託契約。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行政院版本及吳思瑤委員版本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八條。請宣讀。
第二十八條　　因契約終止或屆滿之受託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學生，有轉出需求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參酌家長意願，協助就近轉入未招滿額學校就學。

主席：第二十八條照行政院版本及吳思瑤委員版本通過。

現在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九條。請宣讀。
第二十九條　　委託辦理期間屆滿，受託人未與各該主管機關續約者，其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隨同移轉至受託學校之教師及職員及依第十六條第二項適用公立學校教師相關法令之編制內教師，除辦理資遣或退休者外，由原學校繼續任用。

前項以外之教學人員及職員，除辦理資遣或退休者外，應由受託人自行負責處理。

主席：第二十九條照行政院版本及吳思瑤委員版本通過。

現在處理增列的第七章。

吳委員思瑤：現在大家看到的提會討論版本是將行政院提案及本席的提案融入後的版本，但本席還是要循正常程序提出修正動議，提議增列第七章章名及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目的是為因應向上延伸專科以上學校委託私人辦理的部分。

委員吳思瑤等修正動議：

提案人：吳思瑤

連署人：柯志恩　　何欣純
主席：第七章為新增，第七章章名及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一併討論，請李司長說明。

李司長彥儀：我們將專科以上學校部分界定為分校、分部、院、系、科、研究所之委託以非營利的私法人、民間機構或團體為限，並比照之前學校型態的樣態來處理。

其次，建議將第三項「其相關法規」後增加「部分規定」等字，也就是不適用所列法規的部分規定，將學校型態的規定延伸到專科以上學校的部分。

吳委員思瑤：是不是要將學生輔導法也放進來？因為比照學校型態條例的話，專科以上學校比較沒有適用師資培育法和國民體育法的問題，但是會有適用學生輔導法的問題，是不是可以在「學位授予法」後面加上「學生輔導法」？
主席：吳委員所提第三十條修正動議再做修正，在第三項「學位授予法」之後增加「學生輔導法」，並將同項最後一段「相關法規之規定」修正為「相關法規之部分規定」。

柯委員志恩：將此延伸到專科以上，我們完全贊同，但還需要考慮現實面，舉例來說，學校型態有學生總人數和校數的限定，目前公辦民營法規中並無此一限制，但卻可以迴避非常多規定，屆時可能造成學校一窩蜂申請的狀況，將部分學院的科系申請為公辦民營，所以我們應該思考一下，是不是在試辦初期訂出一個上限會比較穩妥？另外，法條中規定可將部分院、系、科委託給私人辦理，可是大學中有許多是跨院、跨系選課的，請問屆時學生要如何選課？要如何計算學分？是否取得同樣的畢業證書？比如在清大就讀的學生畢業時領的是清大的畢業證書，但若學生尚未畢業該系就轉給公辦民營，與學生的期待不符時，請問你們對這樣的情形有無配套措施？上述狀況在大學中是非常可能發生的，不是只有兩條條文就能全部含括的，高教司若不能做妥善處理，出現的狀況會非常多。

主席：請問吳委員，你這個條文是專指實驗教育部分嗎？可是委外不僅限於實驗教育而已。

柯委員志恩：比如臺灣大學出現一個委外經營或某個大學無法支撐某一科系時……

主席：柯委員說的和吳委員說的不是同一件事。

柯委員志恩：但這些都屬於專科以上且會發生的情況。

主席：我要再強調一次，本條例規範的是公立學校委外經營的部分，不見得是實驗教育，所以如果將此條文規定在內，就會出現柯委員說的情況，可是那並非吳委員訂定這兩條條文的目的。

柯委員志恩：我瞭解吳委員的用意，但這個茲事體大，如果發生上述情況怎麼辦？有些公立學校的院系並不是這麼popular，依據本條規定，就可以委託外面的民營機構進入學校辦理學院，甚至可以由私人機構辦理其中一個系，這完全跳脫目前高教的體系，這個問題真的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吳委員思瑤：現在交大的「百川學士學位學程」跟清大的「拾穗計畫」也是公立學校將其中一部分做為實驗教育，他們也可能出現柯委員說的狀況啊！

柯委員志恩：他們的學生是經由正常招生管道進入的。

吳委員思瑤：雖然他們是特殊選才進入的，但如果他要跨系修習學分呢？你提出的問題也有可能發生在現在的清大跟交大啊！比如一般英文系的學生可否修拾穗計畫裡面的某個系？本席認為現在應該會有相關的規範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柯委員志恩：不論是拾穗或百川都是在某個正常體系、架構中，雖然是特殊選才，但是占的比例非常少，現在的問題在於這個規定讓任何人都可以透過申請進入學校或某個系，只要是這個系辦不下去了就可以找個私人單位來經營，我相信這不是吳委員本來要開放的目的。以教育科技系為例，就可以委託給某個私人單位去處理。

吳委員思瑤：但是這還是有審查機制的。

李司長彥儀：我們這次修正學位授予法時已經規定現行正規的學校可以跨校雙主修，也就說將來他如果願意，就可以跨校雙主修。

柯委員志恩：這點不是問題，但本席還是要強調，這個規定讓學校可以委託外面的機構進駐學校經營其中一個系耶！
主席：那就和實驗教育無關嘍！

李司長彥儀：當初之所以沒有規定國立學校整體全校性，是因為全校型實驗教育已經有了，而國立大學的量體都非常大，如果全校都要公辦民營，需要考量的東西非常多，包括土地、財產等，這些是長期由國家挹注的，如果要全部改為公辦民營，牽涉甚大，更何況還要經過校務會議的同意及安置全校的老師。其次，如果能讓國立大學視營運狀況將部分系所改由私人處理，在某方面來說也是一種創新的教育實驗。

柯委員志恩：你們當初的用意是希望這些體制外的學生能夠進入高等教育體系就讀，因為就他們在高中以下修習的課程要通過我們既定的學測或指考是很困難的，所以要開放一個系統讓他們進入，你們要求各大學開放更多的選才機制，以特殊選才方式納入這些學生，這是一種方式，另一個就是系所中開放實驗的部分，但這樣還是搞不定啊！大家覺得最麻煩的問題在於這樣是開放私人單位進入大學完整系統中經營一部份系所。

主席：那是部分院、系、所公辦民營的部分，這是滿重大的突破，可是……

蔣委員乃辛：如果我們今天談的是實驗性教學，則某一公立大學的系所可以開辦公辦民營但與實驗教育無關的話，就不應該規定在本條例中，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就是實驗教育，希望實驗教育能完整的延伸到大學端去，如果今天公立學校的開放是另一種與實驗無關的型態，我覺得應該規定在其他法律中。

主席：吳委員指的就是實驗教育，柯委員則是說這樣規定下去會連非實驗教育部分也開放了。

蔣委員乃辛：誠如柯委員所說，這有可能會讓非實驗型學校利用本條例成為公辦民營，我覺得這個茲事體大。

吳委員思瑤：不要講岔了，我從頭到尾講的都是實驗教育。
主席：可是你這個規定會為非實驗教育開一扇門。

吳委員思瑤：可否每條都指明是實驗教育公辦民營的部分？何況這部分還有一個審查機制，其實不太會有柯委員提到的公立學校惡劣地專將某個系委託給其他人經營的狀況，且會有一個主管機關把關，審視學校申請的系、科或分校的本質是否為實驗教育。

主席：如果在第三十條開宗明義就規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實驗教育」即可有所限制。

柯委員志恩：高雄餐飲學校交給藍帶經營是不是就是上述的狀況？我們當然是以善良的心揣度每個學校不會如此做，但是當初高雄餐飲學校委託藍帶經營就造成這樣的現象嘛！對於將此開放到專科以上我們完全支持，但考慮到現實面，還是得要做更完整的規劃。

主席：建議修正為「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實驗教育，應經學校校務會議通過，並經……」。

柯委員志恩：還是一樣啊！我們剛剛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主席：這樣比較符合吳思瑤委員的想法。至於藉實驗教育之名的問題，我覺得公立學校應該還好，私立學校就比較令人擔心。

柯委員志恩：再思考一下。

何委員欣純：保留一下。

柯委員志恩：我們不是不支持，而是怕開了門之後，會有一些人用不同的方式對現有體制造成一些影響和副作用。

林次長騰蛟：首先要思考的是公立專科以上學校的公辦民營到底是只能辦實驗教育還是之外的也可以，如果現在限定專科以上學校公辦民營必須是實驗教育才可以，那麼第一項文字中就必須加上「實驗教育」四字，如果一般的教育也可以，就毋須加上「實驗教育」，這是首先要釐清的。其次，如果一般的也可以公辦民營，則會有兩種型態，一種是辦理一般的教育，一種是辦理實驗教育，吳委員剛才說的對實驗教育的規範，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及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已經有放寬到專科以上了，已經可以將公辦民營加上實驗教育計畫部分處理掉了，不用在此再做規範。再者，如果開放給一般教育辦理的話，則應規定在第三項。

主席：本條例第一條規定「為鼓勵私人參與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已經限定本條例規範的是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

吳委員思瑤：之後有規定準用，所以這裡才寫「高級中等學校以下」。

主席：不是這樣，我們以前在議會推動相關法令時，自治條例中的實驗部分和公辦民營學校也是不同的，只是公辦民營學校有些規定與實驗教育有關，必須隨同修正，主從關係是這樣。

何委員欣純：現在在審查的條例名稱就是「公立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並未專指實驗教育，條文規定應一體適用，如果是有關實驗教育的部分，是否應在實驗教育相關法規中斟酌？這裡的角度和框架應該是比較寬廣的，不只是實驗教育，一般教育也要納入考量，所以本席建議先釐清，然後分開處理。

柯委員志恩：這就是本席剛才擔心的，這裡並不僅指實驗教育，還包括一般教育，各位試著想想看公立學校突然委託一個私人單位來經營這個系所的情況。

何委員欣純：本席建議第七章和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不要在本條例中處理，在其他法律中處理。

主席：本席認為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但討論得不夠成熟，如果貿然規定進去的話，會在法令上產生很大的問題，所以建議本次修正不採納此一修正動議，因為真的有問題。
蔣委員乃辛：我們今天一直在談實驗三法，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思維都是以實驗教育的方向去思考，並因為具有實驗性質而讓其排除相關法規的適用，如果非實驗性學校的一般學校型態也可以因為公辦民營而排除這麼多相關法規的適用的話，則本席認為大家要重新思考是不是要這樣做，因為我們從頭到尾只考慮到配合實驗學校，希望能延伸到大學，讓高中更為開放，更具有彈性，如果一般的學校和科系也可以採用這種方法的話，那麼整部法律都要重新思考，之前通過的都要重頭來過。

主席：經過大家的討論，這個部分是否本次修正不予採納？

何委員欣純：本席建議在討論別的法令時，再就這兩條的精神進行討論並修法。

主席：第一條已經開宗明義指明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增列的第七章又說是「專科以上學校」，這樣怪怪的，而且所謂的「準用」應該是在其他條例中規定準用本條例才對。

蔣委員乃辛：本席認為還是應在一開始就敘明這是針對實驗學校的方式處理，如果公立學校可以公辦民營，那除了校舍是公立興建和私人興建有所不同之外，和私立學校有何不同？請問私立學校要不要受到大學法、師資培育法、學生輔導法等相關法令的限制？要啊！那為何公辦民營可以排除這麼多法律的適用呢？一般教育是不可排除的，只有對實驗學校，為了讓他有空間去做實驗，我們才容許排除，所以本條例一開始就要強調是針對實驗性質的學校。

李處長嵩茂：請容我從立法技術及體系作說明，本來的實驗三法就有學校型態在內，以私立學校為主，後面再指定公立學校，但那是公辦公營的學校，接下來的是委託民間機構的公辦民營學校，原本這種方式只適用到高中階段，現在吳委員認為既然學校型態實施條例已經全面延伸到公私立大學的實驗教育，也包括專上在內，那麼委託辦理也可有此規定，確實，委託辦理的還是學校型態的，包括委託辦理一般教育和委託辦理實驗教育，至於為何不將委託辦理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回歸到前面討論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中規定，原因在於這是公辦民營，與之前的公辦公營有些不同，所以實驗三法中第三法的委外，雖然名稱是「委外」，但是與前面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有點類似，若辦理的是實驗教育，在這個委託法律中就可以處理排除的規範，所以剛才特別提到開放到專上其實有點仿前面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但這些實驗的學生從各教育階段一直到高中，比如蔦松的學生上到高中以後，沒有一種公辦民營的專上教育可以銜接？這是在立法體系上會有第七章有關專上部分規定的原因，如果要將此塞回到前面的學校型態實施條例的話，就等同這邊委外辦理學校型態的公辦民營是否也要塞回去的問題，因為不會只將這個教育階段切出來塞回去而已，這樣的話衝擊很大。

吳委員思瑤：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教育創新，因為未來的發展很難讓我們再循著制式的思考去想像那個教育創新的狀態，這是現在我們比較困難的部分，但我還是要懇請大家去思考一下，現在臺灣已經發生需要這樣一個法律支持的狀況，舉例來說，台中有實驗教育園區，台中市林市長希望未來在實驗教育園區裡能夠有一個委外經營的、小型的公辦民營實驗大學，而事實是民間現在已經走在我們的法規之前了，所以我才希望能藉著這次處理實驗教育三法修法的珍貴機會，給這樣的教育新型態、小型的公辦民營實驗大學一個法源。對於剛才柯委員所說的學生選課、適用如何等我都無法反駁，因為那是一個新的狀態，但是我還是懇請大家為新的教育型態找機會，否則會變成只做一半，學校型態的已經向上延伸了，公辦民營的部分卻沒有延伸，而臺灣已經有這種新型態需要適用法源的需求了，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主席：也就是如何賦予大專以上公辦民營辦理實驗教育學校法源的問題，現在休息5分鐘，大家再思考一下。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經過討論已有共識，基本上，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其實也是指實驗教育，所以第一條即應修正，剛才大家討論的共識是「為鼓勵私人參與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促進教育創新、多元化，發展教育特色，以共同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其實教育創新也包含實驗教育，可是大家擔心如果不將此限縮在實驗教育的話，會變成一般教育也可適用。
潘部長文忠：條例名稱要不要修正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

何委員欣純：既然這是實驗教育三法，那就應該直接框在實驗教育，所以應將本條例名稱修正為「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這樣更為精準啊！

潘部長文忠：這樣修正的話，如果地方政府要辦理公辦民營就不會牴觸了。
主席：如果大家沒有意見，法案名稱就修正為「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如果公辦民營辦理一般教育就不能適用本條例。

何委員欣純：既然條例名稱已框在實驗教育，第一條就不用再做修正了。

主席：第一條中提到的「促進教育創新」就是指實驗教育。
林次長騰蛟：若是這樣修正，則第七章即可增列，第一條的「高級中等以下」可以刪除。

蘇委員巧慧：那是否就採用學校型態實施條例第一條「為鼓勵教育創新，實施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權利，增加人民選擇教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規定，特制定本條例。」，文字很漂亮，並可使實驗三法更趨於一致，因為我們的目標、目的都是一樣的。

何委員欣純：「學校型態」四字刪除。

蔣委員乃辛：本席支持蘇委員的意見，還是要在第一條中加上「實驗教育」四字。因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即便已經在名稱框住「實驗教育」，可是第一條中還是有「實驗教育」四字。

蘇委員巧慧：是否應將「為鼓勵私人參與辦理……」這段話融入？

吳委員思瑤：應該修正為「為教育創新，鼓勵私人參與辦理實驗教育」。

主席：不一樣。

何委員欣純：不一樣，這是為鼓勵私人參與。

吳委員思瑤：那就修正為「為鼓勵私人參與辦理公立學校實驗教育」。

柯委員志恩：如果這要牽涉到專科以上，本席就比較敏感，現在私立大學都已經倒得差不多了，我們現在還要開放讓私人來辦理公立學校？請大家思考一下。

蘇委員巧慧：但是方向差不多了，就是框在實驗教育。

吳委員思瑤：快倒的是辦理一般教育的學校，我們現在是給實驗教育機會。

主席：他們可不可以藉著這個條例轉型辦理實驗教育？

柯委員志恩：對啊！以後會啊！ 

吳委員思瑤：他們還是要經過審查。

柯委員志恩：像輔仁大學是財團法人，可不可以辦？台大的公辦民營？

李司長彥儀：學校法人不行。

蔣委員乃辛：他們成立一個就好啦！

主席：這是小規模的。

李司長彥儀：要台大的校務會議通過才行。

林次長騰蛟：我建議修正為「為鼓勵私人參與辦理實驗教育，促進教育創新」。

柯委員志恩：我們的重點在促進教育創新，這樣一修正，感覺好像把私人當成重點。

主席：因為公辦民營才會有私人……

柯委員志恩：重點應放在教育創新的部分。

吳委員思瑤：更神聖的就是促進教育創新，再去叫私人……
柯委員志恩：對，教育創新才是重點。

蔣委員乃辛：主席，私人型態的大學已於實驗教育法中通過了，所以私人辦大學是OK的，但是不是也要把公辦民營的公立大學再撥出來做實驗教育？是不是馬上就要把門開到那麼大？過去因為沒有大學，所以現在讓他做大學。如今私人學校型態的大學已經可以了，公立的大學還要再開放出來從事實驗教育嗎？有需要一次把門開到這麼大嗎？我覺得這真的應該要思考一下，是不是要把門開到那麼大。如果是這樣的話還叫實驗嗎？所以我一開始講要總量管制在10%，原因就在這裡。

吳委員思瑤：蔣委員覺得是哪裡把門開得很大？本來私校法就是私人去辦大學，那是一般的教育型態，我們現在在做的是實驗教育向上延伸，既然有學校型態，當然就有公辦民營的型態，基於實施實驗教育，這些學校就必須將實驗教育的計畫送審。而且，如果學校是公辦民營的話，還須經過校務會議同意，所以會有層層的審查與同意的機制，並沒有把門開得很大。

蔣委員乃辛：因為公立學校過去一直沒開放過公辦民營。

吳委員思瑤：有，高中以下是有的。

蔣委員乃辛：高中有但是大學沒有，我現在講的是大學。

吳委員思瑤：所以我們現在是要開放……

蔣委員乃辛：以前的實驗學校是沒有大學的，但現在是私立的可以，公立的也要開放公辦民營了。過去是只有高中以下才有公辦民營，大學沒有公辦民營，現在連大學也要一起開放公辦民營做實驗學校。

吳委員思瑤：私立大學有實驗教育嗎？沒有啊！

蔣委員乃辛：這樣不是開放很大嗎？我覺得私立大專院校的實驗學校可以先行試辦，至於公立大學到底要不要開放公辦民營，那是另外一個思考模式。我們現在是不是就要馬上把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的法案名稱變成公立學校，意思也就是將他提升到大學？

主席：在實驗教育裡，一般……

蔣委員乃辛：過去公立大學沒有開放民營。

主席：日本沒有實驗大學的概念，實驗教育可以有，但是實驗大學……

蔣委員乃辛：現在私立的實驗學校可以提升到大學，可是要不要開放公立學校也公辦民營，我認為這還要思考。

吳委員思瑤：可是現在也沒有私立大學的實驗教育。

蔣委員乃辛：這個法開放的……

主席：我們先休息一下，請大家想一想，我們一直在講要開放大專以上的實驗教育，可是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是有限定規模的，且規模是很小的。如今在公立學校委外的方面，按照吳思瑤委員的版本，那只是某公立大學中的某個系所，所以也是有限定規模的，但若修法從第一條開始就規定學校辦理實驗教育，在概念上讓整個學校變成實驗大學，精神就不一樣了，這會使這部委外條例的修正變成整個大翻修，而且大翻修之後就幾乎成了一個新的條例，這是我的感覺，所以這真的茲事體大。我贊成大專以上的實驗教育，但若整間都是實驗大學的概念，並賦予法源的話，大家就要思考一下了。吳思瑤委員剛剛跟我說，台中要辦理實驗大學，不過坦白講我並不知道這件事，但我是很關心實驗教育的人，如果我們現在就要針對這個概念立一個法，與這個概念的關係就要這樣立嗎？這樣會不會太粗糙了？我覺得這部分要小心，在此提醒大家思考一下。

蔣委員乃辛：在學校型態方面，私立的已經可以到大學了，我們現在還要把公立大學全部開放民營變成實驗大學嗎？
主席：對，所以我才請大家去思考一下，下午2時30分再繼續開會，有關委外經營的學校型態要不要這樣做？學校的委外經營是指整個學校，但現在要開放一部分公立學校委外經營，則又是另外一個概念。如果我們要像吳委員一樣想賦予他法源，從第一條就要開始修的話，那就是整部法都要修了。

何委員欣純：對，會開很大的。

主席：沒錯，這個門就開了，所以我剛剛才在想，是不是有點問題。

柯委員志恩：所以我剛剛才覺得這真的是茲事體大，要慎重考慮。

吳委員思瑤：我還是覺得要先有學校型態，先開學校型態……
主席：我們先休息，2時30分繼續開會，請大家先想一下，我們剛才其實一直想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第一條開始整部法一起修的話，我覺得會整個都怪怪的，所以包括名稱都要先想想。

蔣委員乃辛：我建議教育部自己也要思考一下，教育部的政策未來是什麼，我們並不知道，基本上，我們開放了大學的學校型態，私人方面已經可以有大學型態的實驗教育了，所以現在到底要不要再把公立大學開放出來做實驗型的學校？這部分還請教育思考一下好嗎？

柯委員志恩：我覺得現在最主要是要讓那些有實力的非典型學校的學生能夠進入很不錯的大學，但現在卻變成整個大學還要辦實驗教育，這與當初的原則是不一樣的，當初是要讓這些學生能夠唸完四年大學畢業。

主席：本來的規模是小的，是屬於實驗性質的，結果現在學校委外經營後整個學校都變成是實驗大學了。而且還要賦予法源，讓公立大學的某一部分從事實驗教育，但如果又要委外的話，這就比較奇怪了。

現在休息，2時30分繼續開會。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大家辛苦了，為了實驗三法的修法，今天已經是第3天了，因為上午的修正動議我們審到第七章，大家有一些保留，是不是先請吳思瑤委員再做進一步的詮釋？

吳委員思瑤：因為大家共同在面對教育創新，當然最後是聽委員會共同的決議，但我還是試圖把我想要增訂第七章，尤其是關鍵的第三十條再做一下說明。其實剛才大家被綁住，都比較擔憂第三十條所寫的兩種狀態，大家擔憂的是公立大學如果把一部分委託給民間去經營，那會造成學校的混亂，沒有辦法想像，大家是卡在那裡，所以我要再說明，當初提第三十條其實是為了讓地方政府、縣市政府在未來面對一些學校退場之後，空留下來的校地能夠捐給公家機關來做一個全盤的、小而美的新型態實驗大學的可能，我們是想要賦予這個制度一個新的想像。

我早上也一再向大家說明，現在那個部分在台中有一個相對比較具體的可行方案，所以我再說明一次，第三十條請大家參照我新的說帖，如果在第三十條第一項再把它聚焦，拿掉大家擔憂的那個部分，把一般大學委託一部分出去拿掉，我們具體的把第一項focus在「公立專科以上學校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就是早上綁住的那些，依這個條例相關規定「新設或改制為實驗學校，並經學校校務會議通過及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得準用本條例，與受託人簽訂行政契約，將學校委託其辦理」，寫這樣「躼躼長」的意思就是讓地方政府可以比較活用和民間機構簽署一個行政合作的契約，來試辦一個新的、小型的實驗大學，我們在第七章加訂的其實就是這一類，不是大家擔心全部放寬的那一種狀態，這樣子的高教多元化到底能不能被接納，是不是請委員會可以再妥善考量？我還是要試圖努力一下，做最後的爭取。

主席：請教育部回應一下。

李司長彥儀：委員的意思是讓縣市政府可以去利用一些退場學校的校地，但前提是還要新設一個學校，然後再公辦民營。如果是新設一個學校，在學校型態其實就有新設的實驗高等以上學校，在那裡就可以處理，只是說新設的學校在公立學校型態下如果要全部委託私人來經營，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稍微審慎的考慮一下？因為第一個，如果它是全然新設，那這個是由上而下，由縣市政府直接指派嗎？在指派的過程裡面，它是基於什麼樣的條件要去委託給什麼樣的受託人，這個會比較不明確。第二個，如果它已經設立了，再把公立學校委託私人經營，這個部分就牽涉到本來在公立學校轉變成民營的樣態化，其實它有點類似我們以前提出來的國立大學法人化的性質，是不是容若讓我們有一個時間去研擬、分析？

主席：我想是這樣子，現在學校型態的部分已經開放了，各縣市政府若是想要利用大學轉型退場條例，有私立學校退場的話，它的地就變成縣市政府的，如果要去辦其實規模不會很大，我早上一直在說想像中的實驗大學應該是小而美，它對校地空間的需求應該也不是退場大學這麼大，如果按照現在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我們給它500人試辦的話，其實以前高中以下是因為有3個類型，公辦公營、公辦民營和私人辦理，在公的部分是因為很多國中小學、偏遠學校或特殊學校受到少子化的影響或是萎縮了，那我們希望讓它轉型成實驗教育，所以有公辦公營，也有公辦民營。現在的大學大部分是私立學校，要私立學校先退場才有辦法給縣市政府，我是覺得台灣很好，有很多實驗高中，那他們也希望來辦這種小而美的實驗大學，我會建議我們先做學校型態的，在公辦公營的部分，或者是私辦私營，它不用很大的學校，它可以先試辦，如果成效不錯，等將來退場的部分進來了，我們有公立的資源，到時候再來修法賦予它法源，一步、一步來可能會比較好，不然我們現在開這個門的話，如果被誤用或者是……

吳委員思瑤：好，部長有行政處理的建議。

主席：這是我個人的想法，請問部長有什麼看法？

潘部長文忠：有關這次實驗教育三法，尤其現在進到委託私人辦理的部分，確實我很謝謝吳委員，在這一次整個的思考上也幫助我們有很多的思維，實驗教育三法的修法確實是從政府來支持這種理念型的發展可以更突破相關的困難，基本上不管是教育部或是教文會的委員，我想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對於公立專科以上學校來委辦，其實教育部當時在做內部評估的時候也有考慮到處理的程序，以及目前公立大學校院的數量和經營，我們當時也認為這一段也許可以在後階段裡面把它思維得更清楚，不過它再怎麼樣委託都是希望辦理實驗教育，所以我建議條例的名稱就直接冠以實驗教育，也希望委員會可以給教育部一點時間來研議這個部分，因為未來可能也要和地方政府還有部分的學校來做一個討論，之後如果在這個條例的架構下成熟了，也許再做單一條文去整理，未來的可行性應該會更高，所以我向委員會做這樣的建議。

主席：我知道吳委員非常認真的把民間實驗教育聯盟的一些看法都提出來，我個人也非常認同，現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已經有做一些開放，當然他們是希望公立學校委託的部分，可是依現在的狀況，其實你開放了這個法源可能也不是那麼快有辦法援用，但我同意可以開放，是不是等有更周延的論述之後我們再來處理？也希望教育部多和這些團體聯絡，瞭解他們的想法。我們眼前更迫切需要的是三法的修法，我們先修法來滿足民間的需要，在大學的部分已經開了公辦公營，私辦的部分也都可以用大專以上，那公辦民營的部分我們再去蒐集更多的資料，然後在法律上看要怎麼修正，在下會期或下下會期來處理，好不好？

吳委員思瑤：好，主席，我具體建議，因為也不好我一個人一直堅持，本席同意我提出來的第七章對應條文，也就是第三十條和第三十一條暫時不列入這一次修法的內容，雖然眼前也許沒有即刻要適用的狀態，但是我覺得在未來一定會碰到。

主席：是，我同意。

吳委員思瑤：我覺得是不是教育部再依據條例弄一個主決議比較好吧？

主席：對。

吳委員思瑤：對不起，是附帶決議才對。針對延伸到專科以上學校，在公辦民營的部分，我要責成教育部去做一個可行性評估，然後反應在未來的修法方向，像我現在是用一個專章來處理，剛才部長的意見我也同意，今天這個公辦民營就把它整個限縮在實驗學校，這是為了啟動下一階段向上延伸的部分，就用一個專章直接來處理，可以直接適用，好不好？所以你們要評估的部分，包括第一個，這種公辦民營實驗大學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第二個，對不起，這是我個人要求，一定要有，如果因應這樣的型態，修法的方向和條文會是怎麼樣，然後要參酌我這一次提出來的這個部分；第三個，你們去對這些團體再做一些意見的蒐集，還有我說的台中市政府，他們也許會是第一個需要適用這個新制度的縣市，要去溝通好。這個附帶決議可能要再寫一下，看大家是不是同意。

主席：你們寫一下附帶決議，等一下我們簽。

我先補充說明，我剛才有向台中市教育局那邊瞭解，它那個實驗園區現階段是做高中以下，包含國中小，未來不排除會做實驗大學，所以在迫切性上，我們是不是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先賦予學校型態延伸到大專，至於公辦民營的部分容或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來討論？因為這可能會涉及到其他相關法令，舉個例子來講，如果將來依大專院校轉型退場條例有私立學校退場了，它的校舍都變成縣市政府的，縣市政府是不是也可以委託公辦民營，委託其他的學校辦理？譬如說一部分，然後某一個學校來辦實驗大學，這都有可能啦！這種樣態很多，我們是不是再討論，等比較成熟的時候再提出來修法？

回到第七章，第七章就恢復為院版的「罰則」，好不好？我們等一下再回來討論那個名稱。第七章如果是「罰則」的話，提會討論版本的第三十二條改為第三十條，請宣讀。
提會討論版本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受託人、校長、學術或行政主管，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或依前條準用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由各該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其同時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者，優先適用該法處罰。

主席：提會討論版本第三十二條修正為第三十條，對條文大家有沒有意見？這個和院版一樣。

李司長彥儀：不一樣。

邱署長乾國：學術和行政主管是單對著專科以上的，所以要回到原來的院版。

主席：好，我們看原來的院版第三十條。請宣讀。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受託人或校長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由各該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其同時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者，優先適用該法處罰。

主席：第三十條回到原來行政院版本，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八章章名。

第八章章名「附則」，行政院版和綜整版一樣，照行政院版本和吳思瑤委員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三十三條。提會綜整版第三十三條改成第三十一條。內容為：「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原法規規定委託辦理之學校，得依原契約約定辦理至期間屆滿為止；期間屆滿後，應依本條例辦理。」，這是第八章附則的第三十一條，照提案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三十四條。綜整版第三十四條修正為第三十二條，內容為：「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處理討論提案版本第三十五條。綜整版第三十五條修改為第三十三條，條文內容是：「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回頭處理保留條文第一條。早上有討論到法案名稱是不是要扣住「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部長有沒有意見？名稱改成「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直接就扣住。

潘部長文忠：這個條例本來就是實驗教育三法之一，如果會被誤解還有另外一軌，我認為在這裡應該把它匡住，未來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要委辦就直接進到這個條例基礎上，我想這樣才是回到當時立法和修法的根本。如果是地方政府要委辦，他們可以用自行的條例，不要去用到這兩個，以後會有問題。

主席：大家對名稱有沒有意見？

李委員麗芬：還是要寫高中……

主席：第一條，為促進教育創新……

吳委員思瑤：法案名稱需要把高級中學以下放進來嗎？

主席：你是說法案名稱？

吳委員思瑤：我覺得這樣放就可以，預留未來第二階段可能會擴充。

潘部長文忠：這個會和第一條對應。

吳委員思瑤：沒關係，第一條就把它載明目前是高等以下，我同意法案名稱改成現在這樣就好，你不必現在去處理什麼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就是預留未來的修法方向。

主席：未來再修。

吳委員思瑤：對，第一條先這樣，先框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是沒有關係的。

主席：就是說這一次沒有修，是不是未來修的時候一起修。

李司長彥儀：是嗎？

主席：對。法制的部分講一下。

李處長嵩茂：從法制作業上，法規的名稱原則上應該要和內容一致，名實要相符，如果未來會放寬到專上的話，就如同我們這一次本來要把專上放進來，所以才會把高級中等以下拿掉，我們建議名稱的部分可能還是維持高級中等以下。

主席：原來的名稱是「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現在改成「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先這樣子。
再過來是第一章章名「總則」沒有變，第一條可能要稍微再修正回去，改成「為鼓勵私人參與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促進教育創新、多元……

吳委員思瑤：就回到原來的條文嘍？

主席：回到原來的條文。

吳委員思瑤：現在還有人在講德、智、體、群、美嗎？既然是實驗教育，人家可能認為那個價值不在五育均衡好嗎？
李司長彥儀：增加的這些條文比較好。

主席：增加的條文比較好。

吳委員思瑤：把新增條文加上「高級中等以下」。

主席：對，把它修正為「為鼓勵私人參與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促進……

李司長彥儀：「辦理高級中等以下」要加「參與」，變成「參與辦理高級中等以下」。

潘部長文忠：可以用黃色的改。

主席：為鼓勵私人參與……

李司長彥儀：前面要留著。

主席：修正為：「為促進教育創新，鼓勵私人參與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實驗教育，以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權利，增加人民選擇教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

潘部長文忠：不會再用「公立」了嗎？那以後修法就不會再增加很多麻煩。

主席：這都是指公立哦！

李委員麗芬：最主要是「人民」這兩個字，「保障人民學習」。

主席：人民是家長，家長選擇他的孩子受教。

李處長嵩茂：這裡和學校型態是一樣的用語。

主席：對，和學校型態的用語比較一致。大家是不是同意做文字上的修正？我再唸一遍：「為促進教育創新，鼓勵私人參與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實驗教育，以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權利，增加人民選擇教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規定，特制定本條例。」，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的話，第一條就做這樣的修正。

處理第四條。早上乃公有講到預算法的問題，修正的文字弄好了嗎？

李處長嵩茂：有，委員看過了，他同意。

主席：我唸一遍：「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各該主管機關應提供同級同規模學校之教職員工員額編制之人事費、建築設備費及業務費予受託學校；人事費並應逐年依教職員工敘薪情形調整之。

受託學校對於前項費用，除人事費不得流入及資本支出不得流出外，得於各用途別科目間彈性運用。」，第三項保留原來的文字沒有變。請問各位，對以上之修正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處理第八條。

邱署長乾國：柯志恩委員有提出第八條的修正動議，經溝通後回到第八條第十款處理就可以了。

主席：她不增加那一項了？

邱署長乾國：是。

主席：第八條都沒有改嘛？

邱署長乾國：沒有。

主席：第八條照原提會版通過，那個修正動議就不增列了。
處理第十六條。也是柯志恩委員有意見，她認為條文太長要分成兩段，你們已經拆了。

處理第十七條。我唸一遍文字修正為：「受託人聘僱應經工作許可之外國人，從事學科、外國語文課程教學、師資養成、課程研發及活動推廣工作，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屬合格外國語文課程教師者，不受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本文、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前項外國人之教學資格、人數、每週從事相關工作時數、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聘僱之外國人，其他聘僱管理，依就業服務法有關從事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者之規定辦理；其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辦理。」
這是第十七條的修正是吧？

邱署長乾國：是拆一條出來。

主席：第十六條照行政院提案和吳思瑤委員提案的版本通過。增列第十七條，以下條次授權議事人員順延。

處理第二十條。文字加好了沒有？

吳委員思瑤：轉學的學分抵用的部分，現在改成第二十一條了。

主席：對，原第二十條，現在改成第二十一條。

蔣委員乃辛：主席，剛才的第十六條不受就業服務法限制的部分，在原來的行政院版本裡面沒有，對不對？

邱署長乾國：對。

蔣委員乃辛：這個有沒有徵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意見？

主席：你說勞動部是吧？內政部和勞動部。

蔣委員乃辛：對，因為行政院的版本如果有這樣子規定，依照行政院的機制一定會徵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意見，那我們現在另外加上去的話，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部分……
吳委員思瑤：這是比照學校型態的，我們在學校型態的時候就討論過了。

蔣委員乃辛：因為公辦民營和學校型態是不同的法律，還是要徵詢一下勞動部的意見。

主席：勞動部有沒有人來？應該沒有問題嘛？

蘇專門委員裕國：沒問題。

蔣委員乃辛：沒有問題就好。

主席：內政部也沒問題嘛？

蘇專門委員慧雯：沒問題。

主席：好，我們再看條次調整後的第二十一條，原第二十條，在第三項後面增加文字如下：「並應考量其特殊性，就原於實驗教育修習之學分，依相關規定從寬予以採認抵免。」，這個是比照學校型態的嘛？

潘部長文忠：對。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處理第二十二條。

吳委員思瑤：還有第二十二條，我在講的那個補助。

主席：原來第二十二條，現在是第二十三條，在第一項加以下文字：「各級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對學校予以補助。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予以補助，並應專款專用。」，下面就把原條文貼過來。

吳委員思瑤：有參照學校型態的第二十五條嗎？我對一下。
主席：有，它這個應該貼過來，討論過了。

邱署長乾國：這是「得」，中央就是「應」。

主席：各級主管「得」，中央「應」，大家有沒有意見？

吳委員思瑤：我沒有意見，不過我要做一個提醒，本席會提出來就是希望能夠參照學校型態的部分來放，如果以學校型態第二十五條來比照的話，現在加的這個應該是在第三項之類的位置，因為原本在學校型態的第一項還是要先規範學校的一些許可應當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所以應該是加在第三項而不是第一項，辦理這個評鑑、獎勵的優先順序應該是它要先達成它的義務，所以我建議放在第三項。
主席：把第一項調整到第四項，第二十三條增列第四項，文字沒有修正，就是剛才主席唸過的文字，「各級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對學校予以補助。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予以補助，並應專款專用。」，好像這樣比較對。

處理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修正為第二十七條，後面多了一段文字，就是說我們會去審訂這些契約，因為這次宜蘭人文有一些事件，所以在「審議會作出前項決定」，也就是在它作出不再續約之前，是不是可以召開一個公聽會？「邀請委託學校之教師、學生及家長參與，並將公聽會之結果納入決議參考」，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民主的機制，因為它影響到學校的老師、學生和家長，所以是不是在聽過他們的意見之後再做最後的決議？換句話說，你作成處分前先聽這些意見，然後再做最後的公告，請問大家有沒有意見？署長。

邱署長乾國：看各位委員的看法，教育部這邊同意列入。

主席：第二十七條，原第二十六條就修正通過，好不好？

吳委員思瑤：但是我要強調，不要感覺好像要依據公聽會的意見，還是要賦予審議會相當大的專業權限。

主席：可以，「納入決議參考」啦！

吳委員思瑤：「納入參考」就好了，不要「決議」，因為那個太強了，反而會推翻審議會的權限，因為這個是兩造嘛！另外一造就會無限上綱的要求，所以應該「納入參考」就好了，不要「決議」。
主席：「納入參考」很奇怪，「應召開公聽會，邀請委託學校之教師、學生及家長參與，並將公聽會之結果……

吳委員思瑤：公聽會是「意見」，不是「結果」，因為公聽會不可能誰贏誰輸。

主席：修正為：「審議會於作出前項決議前，應召開公聽會，邀請委託學校之教師、學生及家長參與，並將公聽會之意見納入決議參考。」。
吳委員思瑤：不要「決議」。

主席：「納入參考」。

李處長嵩茂：兩個意見，第一個，應該是邀請「受託」學校之教師、學生參與。第二個，因為前面已經提到「審議會於作出前項決議前」，只是加一個公聽會的程序。

主席：對。

李處長嵩茂：所以是不是訂到邀請學生家長參與就可以了？至於後面的「公聽會之意見納入決議參考」，因為公聽會本來就是聽了意見之後，它在後續決議裡面自然就會納入參考，所以那一段是不是可以不用訂？

主席：文字再修一下，放在哪邊？

李處長嵩茂：刪除就可以了，就是召開公聽會，然後邀請參與的對象是誰，是不是這樣就可以？

主席：「審議會於作出前項決議前，應召開公聽會，邀請受託學校之教師、學生及家長參與。」這樣可以，同那個意思啦！就是你作這個決議前要先召開公聽會，應該聽這些意見，然後你再參酌，之後再做決議。

接下來處理附帶決議。

吳委員思瑤：我是針對我被砍掉的第七章提出附帶決議，希望作為下一階段的修法參考，請大家參照。

委員吳思瑤等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針對教育部所擬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擬延伸至專科以上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請教育部針對其可行性、未來修法方向、申請程序、主體、規模、彈性，及鬆綁範圍提出合理配套方案及可能修正條文草案，徵詢相關團體代表及縣市政府意見後進行評估，於三個月內提出報告。

提案人：吳思瑤

連署人：李麗芬　　蔣乃辛

主席：3個月嗎？要不要改6個月？長一點。

吳委員思瑤：好，改成6個月，因為過個年回來就3個月了。
潘部長文忠：那個頓號最後要不要加個「等」字？

主席：我可以連署。

吳委員思瑤：好。文字改成「彈性，及鬆綁範圍等」。

主席：這是第二案，我們先宣讀第一案的附帶決議，這是乃公寫的。

蔣委員乃辛：我的附帶意見是非學校型態的，我的修正動議變成附帶意見。

主席：有關這個法案的附帶決議只有一案，文字修正如下：

附帶決議

針對教育部所擬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擬延伸至專科以上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請教育部針對其可行性、未來修法方向、申請程序、主體、規模、彈性，及鬆綁範圍等提出合理配套方案及可能之修正條文草案，徵詢相關團體代表及縣市政府意見後進行評估，於六個月內提出報告。

提案人：吳思瑤

連署人：李麗芬　　張廖萬堅　蔣乃辛　　何欣純　　柯志恩

接下來要進行第三部法，在進行之前先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繼續審查「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修正草案。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一條。請宣讀。
第　一　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提供學校型態以外之其他教育方式及內容，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三項及第十三條規定，特制定本條例。

主席：提會討論版本第一條與行政院版本相同，照案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條。請宣讀。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主席：照院版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三條。請宣讀。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稱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下簡稱實驗教育），指學校教育以外，非以營利為目的，採用實驗課程，以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目的所辦理之教育。

具有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入學資格者，得依本條例規定參與各該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參與實驗教育者，視同各教育階段學校之學生。

依本條例規定參與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視同接受同一教育階段之學校教育，不受強迫入學條例之規範。

主席：行政院版第三條對現行條文有做一些修正，第二項的文字修正為「參與實驗教育者，視同各教育階段學校之學生。」，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三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四條。請宣讀。
第　四　條　　實驗教育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個人實驗教育：指為學生個人，在家庭或其他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

二、團體實驗教育：指為三人以上學生，於共同時間及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

三、機構實驗教育：指由學校財團法人以外之非營利法人（以下簡稱非營利法人）設立之機構，以實驗課程為主要目的，在固定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

前項第二款團體實驗教育學生總人數，以三十人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機構實驗教育，每班學生人數不得超過二十五人，國民教育階段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二百五十人，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一百二十五人，且生師比不得高於十比一，並不得以學生之認知測驗結果或學校成績評量紀錄作為入學標準。

主席：第四條有對現行條文有做部分修正，在第一項第三款的「機構實驗教育：指由」本來是「非營利法人設立之機構」，改為「學校財團法人以外之非營利法人」，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四條照提會討論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五條。請宣讀。
第　五　條　　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方式及程序如下：

一、個人實驗教育：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但學生已成年者，由其本人提出。

二、團體實驗教育：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共同或推派一人為代表，向團體成員設籍占最多數者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但學生已成年者，由其本人，共同或推派一人為代表提出。

三、機構實驗教育：由非營利法人之代表人，向擬設實驗教育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相關資訊，公告於其網頁上。

主席：第五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六條。請宣讀。
第　六　條　　前條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實驗教育計畫，至遲於每年四月三十日或十月三十一日前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書及實驗教育計畫，應分別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書：申請人、聯絡方式、實驗教育之對象及期程。
二、實驗教育計畫：實驗教育之名稱、目的、方式、內容（包括課程所屬類型與教學、學習評量及預定使用學校設施、設備項目；身心障礙學生使用設施之需求，應予載明）、預期成效、計畫主持人及參與實驗教育人員之相關資料。

申請辦理團體實驗教育者，除前項所定資料外，並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教學資源相關資料。

二、教學場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三、學生名冊。

四、計畫經費來源及財務規劃。

五、由申請人推派之代表提出申請者，應檢附其他申請人同意參與實驗教育之聲明書。

申請辦理機構實驗教育者，除第二項所定資料外，並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法人及擬聘實驗教育機構負責人之相關資料。

二、實驗教育機構名稱。

三、實驗教育機構地址及位置略圖。

四、實驗教育理念。

五、教學資源及師資之相關資料。

六、教學場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七、計畫經費來源、財務規劃及收、退費規定。

實驗教育計畫期程，應配合學校學期時間；國民小學教育階段最長為六年，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最長為三年，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最長為三年。

前項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計畫期程，必要時得申請延長，以一次為限，其期間最長為二年。但學生因身心障礙、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而申請延長者，其期間最長為四年。

完成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不得重行依本條例規定申請參與同一教育階段之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計畫有變更之必要時，申請人應檢具變更後之實驗教育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團體實驗教育之學生人數變更，其變更人數未達原核定學生數三分之一者，應將變更後之學生名冊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免申請許可。

申請書或實驗教育計畫不合規定之程式者，應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得不予許可。

主席：這是綜整版，根據院版、吳思瑤委員、陳亭妃委員及黃秀芳委員所提出修正。

蔣委員乃辛：主席，還有我的修正動議。

主席：蔣乃辛委員也有提出第六條的修正動議。請宣讀。
委員蔣乃辛等修正動議：

[image: image1.jpg]% IEg)3%

ATELRR &

Btk AIAYSHFAREBEYSHE T
BREAFHE FENEFwA=+BRXT
A=+—BAaiiRB ¥ -
MEYHERETRHEF
HATHFAE
—~WHE I FH
)32%]‘%&?‘3&"
ZFRHEFTIE ERHUFTZALE B
B FX-NE (LERERBEEAY
HHL LB ERFELERALERE
W BRXBEHEBE FoERSELHE
AER BTEA) BHRK 3 E
EHFARGBERHUFTABEZAHEE
#F o
W MEREETRAFT L BRATEAA
Bl > AR T ZEH}
*\ﬁﬂ“ﬁﬁ% HF o
‘ﬁm%%ﬂﬁﬁmn

& B

BT R B

B XA o

ush ﬁmékﬁ&%$ﬁﬂo
& - @? Aﬁ&iﬁ%k%?
WHEEFIFARESL *’*5&%’&)@2
FHE -
HIEMBEMETRATE R F A
BRI XK T 7 EH
— N FHFARBEETRHAFTHEEEAZN
MER-
—ERHUFBMELHE -
3~%%ﬁﬁ%%%ﬁ&&§%ﬁ°
. —@%ﬁ;ﬁiﬁé\ g
ﬁ HEBERRGEZARMEN -
~ HBZGWE B RERE -
tvﬁ%@§%ﬁ~wﬁﬁ%&&§ﬁio
ERHUFIEHRE  BRLERSH
Bl BERADNEHFTFREREANE B
RYZHFTHRERRAZF > R TEHK
FEBERRAEZF -
uﬁmﬁ¢éﬁnwa
iz L BEF Y

BEFHE
& 1’/("'/_’%]‘& 2

FXRE AMGYSEARBAYHE
HEHE EENEFWAZ+BERTA=

AR R B

T BAETRE ¥ -

MBYFEZRERAFTHE Bk
B F 3 F I8
—FFE I FFA-BEIX - THREF
Zﬁf%&&,ﬁﬁfi °
o FREFTHE FEBRHEFTILE B

FR-AE (IR B RN S L
ZEERTAREA SRR - XHEE
BE FoERfts2BREL BT
EH) BERK - HEEHARSAEYT
BREFTABZBMENR -
FHEMEHBRERAFTE  RAEAL
B > R T 5 B
— ~HETRBHMENR -
Z~HKB2GHE B4R E
= ﬁizw
- HELERREMBERE -
% - EbdF’ /\Jfﬁd’&z’fkfﬂ&tﬁ$ o BAR
 HERTFARELHLTRHUFT ZEH
:go
PHEWERETRUT L
Bikoh o KT 7 EH
f‘%A&ﬁ?a%ﬁn%%%ﬁkzﬁ%
BAt o
TR EEFRELAE -
E~ERHUFTHAEERMLERE -
\ﬁgﬁﬁ'ﬁ,{gé\o
ﬁ KEBTRAGEZ BN
~ FBRIGWLE) BAE R A U -
“HELERR S MERERKERE -
FERHEFHEHE  BERAZSRLHS
Bl BRNEZHFTRERRANFE  BR T
ZHEFTRERERA=ZF  HBRTEHFTHE
REAHZHE o
ﬁ@%%?%&ﬁ@ﬁ?%ﬁa?
ZoLBEREFHELER A—RAER HH
MRk AH—F 2L R HF OB -

BA 34

R H A PR





[image: image2.jpg]EHMERRA—F - E24 R HOREH TRRIEFTZRAT FLAmEHFLERE £
BE - -ATVRREBFZRATFLmEHE | HERELIDE -

k# AHMKRKRATE - ARBRHEFTBERERHEFTZLEE K
ARBRHEFEEERETZLEE | BEARAEGRAT T H LN —HF B&

FREARIMEOIAZTFLAR—HFT | 2FHRHT -

[EERZERHAT FRAFHEALEIZILER > $HA

FRHEFHEALEZ LT ¥ | BRESPHITHRHUFTIHE GHEEF -
ARRBESERZERHUFTHE  GEE | B (F) TEHHEPEST - mRETHH
B (F) EEMMPESHT - FXEAABET HEPABAERSRE

FHEEZREBRERFIFERANRLIE | S4Bz % BRESLPIHR2EL LMW
AAE ' RBLOFFANTEZENMHE B | RAET - BR(TEERHEE £ FEHTo
BMARMEE > FARAFHT - FHEEREBRHUFHERSG AT ZERA
- BBAFHFANTEZANHIE; LB
EFH o FARFHT -

Btk MEBATREFTA  BRNEZ | F o114 HEBATRHFTE BNE24E
FEERBE-_MBAN  RELAZERN | ELE&RBE-_EAN RELS4LLD kARt
REZ AN ETBRHUFTLERA—BEAN L ORBBRREFMEE  RAEET - BK(H)
REBRRBREL  BRAREFTHESL K| ETEHRHBELE BSBRTERFTWEL R
HET -R(TEEAHMELE BESRTE BEEDT - R(TEERMEE -

HE MR AR (TR MEE BT RET ARETRET X
% - BAELEZLERE-MAN > REFRR

MEBBTREFTEARBTRAT | £ BEREFTMEL  RAET - B(H)
o RNEBEFERITRHLHNE | EFHRHEGBE BHIRXTEHFTHREL  #
PEEERAN  RUEFEREET BAR | HEBEFT - HODHEFHRMEE -

HAMEE  BRAEZET - H(T)HEE# UGB PEHFTHERERA T L8
MBEE  BRRTEHFTHREEL  BRRE | HRE—F(EUL> 29 RARLETRE
#ZBH BT ETHRMEE - BEREZREBEE  BET - % (F) 24

LOERTERFTRBRTHRAFTHE| HUBEKRYSE  BFLL2L 2030 FPEHRY
B E—FF UL BE2EFHRAREE PR EBREH B -

BEERELTEERGREE BT - REBIEATH o BB FHE B
BT EEMMBRTS B2AL | MERERVETREAMEL HAME =
ARG TEHTRATRAT R - FlEERALE  BAYERA—FEXET

FAEBIEATAT  HAERBRFTEHFN | —A=—+—8i @HEEH - % (F) £4%

EMBFERACERUFT|EE T NG| BUTEBRLL2A38 FPEHFTRHETHRK
F-EEETRTE BATHERBR A B FEA ERAFEE R PLE-
Ao MBEENT B (F) 2EHRBYHE MERETREAFTENKRE _BRAER
BEBOUEE  BBLFAGRTEHR | BEERLEZH BERASREZEERELZR
FEEERBFTEA BERRFFEE R | FERER RAET B (T) L EHHE
P2 o % o

MIBREEREFTENRE AR
EREFEREERS  BRBREZFE
BEZRFERER RAET B (F)
FEMHESL -

Fot—t BET K (h) ZEHRHEE | F-1+ % HET B (F) ZEAMER





[image: image3.jpg]REEFEUEE AT LA R LA
WEE - LERBMEAATRET B
BERUAFABEBEETRBEFZIIR  NH
R BAFHAAR » RS BAK

BRLER B ELAXMETRHT

24 RE-BEBTRERL
HET B (T) 2ERMEFER &
HEREBETEAIG > ATREFTHAE
WATHAR S AL > BFERBEBEZIAREL
ARABABRHBESIRBLEZXE
EHEY & RSH A AWM BIIAT -
WoIBWARER AR EH AT B(F)
ETEHMHMETUASHE > RS METRHRHAT
FRBKE  BHAREL  BFBeH
BRABBE > B EMETEREFTZHT S
BRERERE FEAETEWZLH-

BREFEREFRRCLERLEHEHRE
B BEMEMEBATRAFTRABETS
HEZHR DA BARHARER
R RAHNBAER S LB B5F
2R METRHEF2S24E  FEk Bt
CATREBR

BET B (F) X5AMBALEE
REBZRTHEEZLBEETEAS  AFR
HERBETHR AL BFERZLE
ZREARABABRERERB/LE2
XEERRY &G RiGFA MBI BI AT

BB RERREE BT -8 (F)
ETRMETUHE  EAMETHRHUFTE
MK E > EMARES  KEBEHRCEHE
8% BILEEAMETREFTISFT HARE
RERE > BEAFTHEMZLF o

otk HET KR (T) EERHE
NEEBETRAFTHEN SR =B A AT > H#H
HETHRHUFTMIERATE BIPE£EE
FoIFRENGE B EHIR  REE
BRHAHERRBLEEZRBEZERHET
HE MEET - B (T) TEHRHETH
By ERENEBZIHHERELE TR
HEHEEHAGNTEBEN > GHE
T () TERHRBEMZ T -
AMIAEZTRIE  NE -~ £2F -
B NAZ R REZXER - TFES
VERERRIPELR L RESEHMFEAZ
Wk ohPREIEHBEEZ -
E—BBEWZPE - FRAFHT B
AYHEMETREFTIRAE -

otk HET B (T) TEHRHMERD
BETHRHEFTENE  HBRETHRHEFTH
12 RAKIRAE  BIPEEEE  BRENEE
— B R RBBEZTHRHFTHE
MAEET B (T) 22 HMPFap- =
FHEREBZHHRELE  ERUFHEE
BAFNTEREGN  AET B (F) .
TR BEMZFH -
AMAFEZTHRIEZ - NE~BF 3T
Btz mMEZER S FELEFEEKR
HRARIPELER T REFAMFAZI ML
BYREEHRMEX -
BBz P H - BRAFT 0 EA
WHEMETREFTIRLE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陳學聖　　柯志恩
蔣委員乃辛：所以這個括弧裡面應該也有我的修正動議。

主席：有。

蔣委員乃辛：沒有，這上面沒有寫。
主席：請邱署長說明。

邱署長乾國：這個條文有幾位委員提出修正動議，分別是黃秀芳委員等24人增列退費的規定，這個部分已參採。另外，吳思瑤委員等16人以及陳亭妃委員等28人有提修正，要把身心障礙學生所屬之設施納入，這個部分也有參採。再來是吳思瑤委員有提案團體人數轉出、入人數沒有達三分之一要告知，我們的條文是備查，因為告知的範圍比較廣，可能有口頭、有書面，所以我們建議用備查。再來是蔣乃辛委員提出的修正動議，在實驗教育計畫有變更的時候要提出申請，那我們有提了一個但書的規定，就是團體變更人數如果沒有達原核定的三分之一就備查免申請，這個部分有向蔣委員報告，因為行政簡化的關係，如果是小幅的變動就不再特別提出申請。另外，在後面委員版本的部分，除了院版、吳思瑤版、陳亭妃版、黃秀芳版以外，會增列蔣委員版。

主席：好，請把蔣委員的修正動議版納入。這一條因為經過綜整，大家應該沒什麼意見，照提會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七條。請宣讀。
第　七　條　　於固定場所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生學習活動室內場地使用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一點五平方公尺，其面積不包括室內走廊及樓梯；機構實驗教育除應符合室內場地使用面積規定外，學生學習活動室外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三平方公尺，但機構實驗教育每人之樓地板總面積高於四平方公尺者，不在此限。

二、教學場地，以地面以上一層至五層樓為原則。

三、建築物應符合D-5使用組別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但團體實驗教育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者，得專案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後，依許可內容辦理之。

四、教學場地應符合消防安全規定，總樓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指派防火管理人。

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得依法申請使用公立學校之閒置空間，或依法租用私立學校之閒置空間；並不受前項第三款建築物使用組別規定之限制。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意見？請吳委員思瑤發言。

吳委員思瑤：我對這一條有提出修正動議，請參考已經提供給大家的書面意見。

委員吳思瑤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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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吳思瑤

連署人：李麗芬　　蘇巧慧
吳委員思瑤：我主要是針對第一項第三款，這個修正動議其實是配合我們之前在學校型態有一起針對D-5的部分要放寬，第一項第三款具體的修正動議文字如下：「建築物應符合D-5使用組別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或因教學型態有實際需求者，得專案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後，依許可內容辦理之。」，就是focus針對適用有困難者，或者是因應它教學實際的需求有不同的樣態就可以用專案，但還是要核報給直轄市、縣市政府許可，這是我的修正動議。

主席：第一項第三款加入「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或因教學型態有實際需求者」這幾個字。

吳委員思瑤：看國教署是不是同意。

主席：修正的部分先用紅字顯示。署長，同不同意這樣的修正？
邱署長乾國：報告委員會，國教署同意列入。

主席：這個是更明確，更有彈性。

潘部長文忠：D-5就是寬的。

主席：D-5就是補習班的規定，還要比補習班更寬嗎？

李委員麗芬：這個條文是符合有困難者，那現在符合有困難者變成只有兩個條件。

主席：「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或因教學型態有實際需求者」，這是指什麼？

吳委員思瑤：就像我們去看的「Taipei Media School」這一種。

主席：它也不符合D-5類。

吳委員思瑤：在適用上，如果它實際教學有不同的需求就給它放寬。

李委員麗芬：可是你只放寬兩個類型。

邱署長乾國：那個沒有什麼問題，現在我們在思考的是那個頭已經有了，那後面的文字要不要修？因為上面的敘文……
主席：敘文已經有了。

邱署長乾國：已經有「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下面第三款又寫了一次。

吳委員思瑤：那就改成「但符合本款有……」。
邱署長乾國：「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或因教學」，那個「團體實驗」就不要再重複寫。

吳委員思瑤：好吧！改成「但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或因教學型態有實際需求者」。

主席：好，前面的紅字拿掉。

吳委員思瑤：「符合」前面那兩個拿掉。

主席：「但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或因教學型態……」這樣就可以了。然後第二項是「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得依法申請使用公立學校之閒置空間，或經學校財團法人依法同意租、借私立學校之空餘空間，不受前項第三款之限制。」第三款不是指D-5類嗎？那學校的教室會不符合嗎？有可能嗎？

邱署長乾國：國小會D-3，國中會D-4，所以就不要一直弄D-5，它D-3、D-4也OK。

主席：還有其他限制就對了，已經有其他的法規就對了，那我瞭解。最後第三項是「各該主管機關為鼓勵」，這是後面再加的嘛？這個有了嗎？

蔣委員乃辛：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瞭解一下，D-3、D-4、D-5差在什麼地方？

主席：請營建署說明，D-3、D-4、D-5差在什麼地方？蔣乃辛委員大哉問，請解釋一下。我知道D-5是補習班，D-3、D-4是國小和國中。

洪技正信一：D-3是供小學教學使用之場所，一般是指小學的學校。D-4是國中以上一直到大專院校的場所。

蔣委員乃辛：這個是土地使用分區的組別嗎？

洪技正信一：不是，是建築物的使用類組，我們有分9類24組，在D類組裡面有一些文教類和休閒類，在這一類裡面我們再把它……

蔣委員乃辛：所以它蓋建築物的規定會不太一樣？

洪技正信一：是。

蔣委員乃辛：D-3、D-4和D-5哪個比較嚴格？

洪技正信一：其實會有一些差別，譬如以樓梯來講，小學樓梯的梯階比較低一點，到高中和大學的梯階會比較高一點，是有一些這樣的規定，甚至有一些走廊的規定會不大一樣，雖然走廊有一致性，但是它可能會因為學校的構造不一樣而有一些不同。

蔣委員乃辛：這個實驗學校也有小學，也有國中，也有高中，未來還有大學，照你這樣講，小學有小學的規定，國中有國中的規定，如果今天小學的型態用高中的規定，對小孩子來講他沒辦法適應，那怎麼辦？如果我們今天要排除這個、排除那個，孩童的規定和高中生的規定不同的時候，你要讓孩童去適應高中生的教學環境嗎？還是怎樣？

洪技正信一：因為這個法條是教育部訂的，當時他們這樣訂我們是尊重。

主席：有它的考慮。

洪技正信一：而且前面兩個大部分是指學校型態，那在這個法條裡面，我後來發覺到這裡面是指機構，沒有特別寫學校。

主席：它是借學校的空間使用。

洪技正信一：在D-5類組裡面，大部分都是屬於機構型的場所，所以我猜想教育部當時是這樣子把它擺在D-5類，因為D-3和D-4已經有明確的規範。

蔣委員乃辛：D-5是補習班、文康機構、才藝班及課後托育中心，所以D-5是不是……

洪技正信一：其實有一些技術訓練單位也是這樣，譬如職訓局的一些訓練場所也會歸在D-5類，是這樣子的場所。因為D-3和D-4已經很明確的規定就是中小學這類學校擺在這個地方，那我後來發覺到在這個案子裡面是用機構這個名稱，教育部當時是不是看到機構這個名稱才擺進去，可能就要請教育部來說明。

主席：非學校是規模比較小的。

蔣委員乃辛：建築物應符合D-5，但未符合規定，會有困難的，報直轄市同意就可以嘛？

主席：對。

蔣委員乃辛：那不符合D-5的話，會符合哪一種？

洪技正信一：可能申請單位自己要尋找適合的場所去申請，因為它是一個被動申請場所，不是說……

蔣委員乃辛：因為有D-5，還有F-1、F-2。

邱署長乾國：它如果不符合D-5，它有可能符合D-1或是D-2，可能是體育館、社教館等社交場所。

蔣委員乃辛：因為它有分A、B、C、D、E、F。

邱署長乾國：它是D，D有分1、2、3、4、5，是文教休閒類。

蔣委員乃辛：還有H，還有I。

邱署長乾國：對，都有。

蔣委員乃辛：都可以用嗎？

邱署長乾國：沒有。

蔣委員乃辛：只要地方政府同意的話都可以嗎？

主席：只有D類，D類有1、2、3、4、5，它現在是5，如果不符合5的話，有特殊情況報主管機關，然後符合……

蔣委員乃辛：對，我是說這個規定上面同時有A、B、C、D、E、F、G、H、I，如果照這個條文這樣子寫的話，除了D-5以外，A、B、C、D、E、F、G、H、I都可以，只要經過地方政府同意就可以了，是不是這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最低的限度？否則的話，A、B、C、D、E、F、G統統都可以核准，只要地方政府同意就好了。

潘部長文忠：就是D-5以外的D。

蔣委員乃辛：有哪幾項是地方政府可以核准的，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子規定。

吳委員思瑤：就是從頭到尾都在D這個類組裡面。

蔣委員乃辛：如果要限在D類組，我們也要寫清楚限於D類組。

潘部長文忠：就是不合D-5的D類。

蔣委員乃辛：那A、B、C可不可以？F、G、H、I可不可以？
吳委員思瑤：我的想像是絕對在D裡面，不會跑到C裡面。

蔣委員乃辛：我再請教一下，我不曉得這個紅字是誰提議修正的……

主席：是D類。

蔣委員乃辛：這個部分依照建築相關規定來講，它有A、B、C、D、F、G、H、I，每一個字頭下面還有1、2、3、4的，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組別。

主席：第一類是文教組對不對？

蔣委員乃辛：我們今天如果有困難，可以專案報；如果是其他的部分，也可以專案報嗎？

潘部長文忠：把它匡在D的範圍裡面。

主席：把它框在D裡面就對了。

蔣委員乃辛：我覺得要有一個……

主席：放在D裡面就對了。

蔣委員乃辛：對，你要有一個範圍，因為條文上面沒有寫。
吳委員思瑤：現行條文就是……

邱署長乾國：報告蔣委員，我修一下文字好了……

蔣委員乃辛：現行條文上面就是不明確，我們既然修法就把它改為明確一點好不好？

邱署長乾國：我修正一下，但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或因教學型態有實際需求者，得以符合文教類組之場所專案報……
主席：D類，改D類，得以符合D類場所。

潘部長文忠：用D類。

主席：這樣比較好。

邱署長乾國：我們會用文教類組，是因為D類還包含了休閒，D類是休閒與文教。

洪技正信一：D-1類組。

邱署長乾國：D-1會有休閒，所以我就用符合文教類組，休閒的我也不要。

潘部長文忠：中文的內容，D對應的解釋。

洪技正信一：D-1類組大部分屬於休閒娛樂那一塊的；D-2大概是屬於展覽館的，可能有一些類似展覽館場所，跟學校比較有關係大概是D-3、D-4，那已經明確規範了；D-5跟技術的傳授有關，就是一般所講的補習班或非學校機構……

蔣委員乃辛：D-3、D-4專門用在學校……

主席：就寫D-3、D-4就可以。

邱署長乾國：D-1、D-2裡面有一些社教機構和場所是……
主席：是可以用的？

邱署長乾國：屬於文教類，所以寫文教類就好，不要休閒類，休閒的釣蝦場不行。

何委員欣純：當然不行。

主席：「得以符合文教類組之場所，專案……」，大家是不是同意國教署的文字修正？法制人員看一下，這樣會不會怪怪的？

蔣委員乃辛：文教。

主席：文教類組可以？蔣委員的意思要更精確，不要讓人家拿別的來適用也可以，這樣怪怪的。

蔣委員乃辛：教室有其範圍。

主席：我再唸一遍，第一項第三款是「三、建築物應符合D-5使用組別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但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或因教學型態有實際需求者，得以符合文教類組之場所……」以下相同。這樣修正可以嗎？處長。

吳委員思瑤：我還是問一下……

李處長嵩茂：實務執行上還是要請教營建署代表，他們在建物的管理分類上，我們的用語叫做文教類，可不可以精準地跟文教類……

主席：以符合文教類組之場所……

李處長嵩茂：未來範圍是可以確定的。

何委員欣純：營建署的絕對不可能寫文教類組的。

吳委員思瑤：我再做一個確認，因為這是非學校型態，有的可能確實不是在所謂傳統文教休閒類去上課的可能，其實它可能是存在的，有人拉到山上去上課，有人拉到海邊去上課，有的可能會在教堂上課哦！

主席：教堂？

蔣委員乃辛：確定的嗎？

吳委員思瑤：是可能有這樣的樣態，當然一般理解比較會在D類，可是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你懂我的意思嗎？

蔣委員乃辛：另外就是，哪些符合的場所由教育部來……

邱署長乾國：是，我們再修一下更精準一點「得以符合D類組文教使用項目」。

吳委員思瑤：不要啦！有些不在D類的呢？如果有的在教堂上課可不可以？那是在E類哦！這些部分如果有特殊狀況，是因為實際教學有其他需要，或者適用有困難者，它還是有一個把關的機制，就是縣（市）政府和直轄市政府，我相信縣（市）政府和直轄市政府不會同意他在釣蝦場上課，如果要把它框在D類，有一些特殊的團體或機構就沒有辦法上課，真的會有。

蔣委員乃辛：如果可以在山上上課，也可以在海邊上課，為什麼不能在釣蝦場那邊上課呢？

吳委員思瑤：那也不是不行……

蔣委員乃辛：思瑤委員，我跟你講，最後地方政府一定請示教育部，解釋這個是什麼？

吳委員思瑤：那沒有關係，我覺得……

蔣委員乃辛：到時候教育部還是要去一個解釋函規範哪些是可以的，與其是這樣子的話，我覺得不如在上面寫哪些類組可以適用的，請教育部另定之。授權教育部去處理，這樣今天這個法案就會很快出去，否則大家要討論這些東西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到了晚上12點鐘還是討論不出來啊！總會有掛一漏萬的。

主席：照原條文就好了。

蔣委員乃辛：讓教育部去傷腦筋。

主席：照原條文就好了。

吳委員思瑤：我要怎麼說呢？原本我跟蔣委員報告，其實很多非學校型態他們常常覺得，在場地的部分綁手綁腳，就是因為過去的問題都是在D類，光一個D類就被教育部審核這個可以、這個不可以，搞得他們很頭痛。今天我們是希望給予他們一個在使用空間符合他教學需要，第一個，給它放寬；第二個，要修把關機制，就是讓縣（市）政府和直轄市政府去處理，如果蔣委員的建議，要讓教育部再去審議哪些可以、不可以，就是又回到原來，讓教育部多一層讓他們很難適用的困難。

蔣委員乃辛：我知道思瑤的想法，可是據我的瞭解、我的經驗，地方政府一定請教育部解釋。

吳委員思瑤：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蔣委員乃辛：到時候教育部在沒有解釋出來之前，地方政府絕對不敢核准。

吳委員思瑤：我們現在討論很有意義，我們不是在吵架是在討論。我覺得立法從寬、執法從嚴，不需要在這裡寫應當怎麼樣、應當怎麼樣。如果縣（市）政府會去請示，OK，它可以去請示，如果你把它寫上去了，就變成一定要去請示了。
蔣委員乃辛：話又說回來，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站在學生的立場，有些場合不適合學生去上課的地方，或者對學生安全有問題的，或者樓梯過高小孩子爬不上去的……

吳委員思瑤：那學校要負責啊！

蔣委員乃辛：我們要不要考量？我們還是考量，所以有不同的年齡、不同的教育方式，可能有不同的場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是也要替學生想一想？到最後基本上照我的經驗，一定是往上面請示的。

吳委員思瑤：它去請示啊！不用寫得逼它去請示啊！

蔣委員乃辛：一請示的時候，我們現在就讓教育部去傷腦筋，現在就先準備去，可是不影響到法案的進行，法案我們今天還是可以過啊！如果這個法案這麼寬的話，到最後還是會有問題，真的還是會有問題，是不是大家都同意這麼寬鬆的法案就這樣過去了？

吳委員思瑤：照蔣委員說的那個部分，你可以授權他可以去請示，但是文教類不要寫死在上面。

主席：不要寫太死好了，可以把它刪除，就回歸到原來的條文。

邱署長乾國：依剛才吳委員和蔣委員的意見，我們再做一些文字的調整和修正，「專案……依許可……」後面再加字。

蔣委員乃辛：如果是寫文教類的話，當然教育部就不需要再另外訂定了，因為文教類只有那幾種；如果不寫，當然教育部要去定。

邱署長乾國：最後面「，其許可使用類組及項目，由教育部另行公告之。」，還是由營建署另行公告之？營建署嗎？
吳委員思瑤：教育部啦！

何委員欣純：不可能，不用營建署啦！

邱署長乾國：對許可使用的部分，我們會依照剛剛蔣委員的意思，不一定是D，有可能是剛才提案委員提到的F，我們會把合適的作一公告，在這個範圍內的場所是可以使用的，我們再討論出合適的類組與項目。

吳委員思瑤：規定「得專案報請」即可，不用再加「以」字。

主席：現在我就把電腦上修正好的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文字唸一遍給大家聽：「建築物應符合D-5使用組別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但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或因教學型態有實際需求者，得專案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後，依許可內容辦理之；其許可使用類組及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公告之。」，這樣修正後會不會比較兼顧彈性？

何委員欣純：我認為首先他們必須執行，其次，在法的文字上……

李處長嵩茂：如果依據營建法規都是使用「類組」的名稱，至於項目則是用於舉例而已，譬如D-1休閒類，就會舉很多的例子，包括很多場所，所以如果要做規範就只要「其許可使用類組」，因為未來我們若要公告指定，可能也只能指定到類組，後面的項目因為無法搭配，所以很難去指定。舉例來說，若要做F的類組，那麼我們可以許可他們把幼兒園的場地作為團體機構使用的建築，也就是說，我們都是指定到「類組」而已，至於項目則是在「類組」裡面列舉出來。

主席：所以，我們把「其許可使用類組」後面的「及項目」三字刪除。

李處長嵩茂：「其許可使用類組」前面的分號「；」，建議改為「，」，理由是這些都是屬於但書的規定。

主席：關於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經過剛才討論有做部分文字修正，內容如下：「建築物應符合D-5使用組別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但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或因教學型態有實際需求者，得專案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後，依許可內容辦理之，其許可使用類組，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公告之。」

接下來處理第二項規定，文字為：「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得依法申請使用公立學校之閒置空間，或經學校財團法人依法同意租、借私立學校之空餘空間；並不受前項第三款建築物使用組別之限制。」，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提會討論版本通過。
另外，還有吳委員思瑤提議增列的文字部分，內容為：「各該主管機關為鼓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實施，得將非徵收已取得且經評估無設校需求之公有都市計畫學校用地或閒置之校地校舍，依相關法令提供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無償使用或租用，且不受都市計畫法文小、文中、文高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及私立學校法租用土地應至少承租三十年的限制。」，若將以上文字直接接在第二項規定的後面，變成第三項規定，請問國教署是否合宜？

邱署長乾國：這在學校型態的條文裡面已經有討論過，要不就把那個條文搬過來好了。

何委員欣純：之前有討論過這樣的條文版本，但文字上比較精簡，也比較原則性

主席：對，今天上午我們才剛討論過，也做過文字修正，這是在第十六條有關學校型態的條文，現在我們就將文字精簡為：「各該主管機關為鼓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實施，得將公有之都市計畫學校用地或閒置之校地校舍，依相關法令提供團體實驗教育或機構實驗教育使用或租用。」，以上文字我們就加在第七條第二項之後變成第三項規定，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增列第三項文字通過。

第七條就照剛才唸過確認的文字修正通過。

接下來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八條。請宣讀。
第　八　條　　實驗教育之理念，應以學生為中心，尊重學生之多元文化、信仰及多元智能，課程、教學、教材、教法或評量之規劃，應以引導學生適性學習為目標。

實驗教育之教學，應由實質具有與教學內容相關專長者擔任。

實驗教育機構負責人聘僱應經工作許可之外國人，從事學科、外國語文課程教學、師資養成、課程研發及活動推廣工作，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外國人之教學資格、人數、每週從事相關工作時數、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三項規定聘僱之外國人，其他聘僱管理，依就業服務法有關從事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者之規定辦理；其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辦理。

實驗教育之課程與教學、學習領域及教材教法，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所定內容實施，不受課程綱要之限制；學生學習評量，應依該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所定評量方式實施。
主席：這跟我們早上修過的外國人部分都一樣，如果各位沒有意見，第八條就照提會討論版本通過。

繼續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九條。請宣讀。
第　九　條　　機構實驗教育應維護學生基本人權，積極營造友善之教育環境，並遵守下列事項：

一、實施實驗教育，應事先徵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或載明於招生簡章中。

二、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退出實驗教育者，不得拒絕之。

三、學生不適應實驗教育時，應由機構提供必要之輔導，經評估確認仍不適應時，輔導其轉出。

四、學生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瞭解學生學習狀況或實驗教育結果，機構應予告知或提供資料。

五、無正當理由，不得於招生或教育過程中，使學生受差別待遇。

六、不得洩漏學生個人資料及其他隱私。

七、不得有虐待、疏忽照顧或其他傷害學生身心發展之行為。

八、不得為其他侵害學生人權之行為。

九、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主席：第九條提會討論版本同行政院提案條文，並未作修正。

邱署長乾國：建議增列第二項有關採認抵免的規定。

主席：對，為了讓實驗三法有一致性，這是很重要的規定，即於第九條增列第二項規定，文字為：「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對於前項第三款轉入之學生，應考量其特殊性，就原於實驗教育修習之學分，依相關規定從寬予以採認抵免。」

李處長嵩茂：條文首句只有「高級中等學校」等字樣，後面沒有「以下」二字。

主席：好，我們將「高級中等學校」之後「以下」二字刪除。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第九條就照本席剛才宣讀並修正之文字通過。

繼續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條及修正動議。請宣讀。
第　十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審議實驗教育之申請、變更、續辦及其他相關事項，應組成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並得依個人、團體或機構實驗教育之屬性，分組審議。

前項審議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一人，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熟悉實驗教育之下列人員聘（派）兼之，其中第四款至第六款之委員人數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五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一、教育行政機關代表。

二、具有會計、財務金融、法律或教育專業之專家、學者。

三、校長及教師組織代表。

四、具有實驗教育經驗之校長或教學人員。

五、實驗教育家長代表、本人或子女曾接受實驗教育者。

六、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聘（派）兼，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審議會主席，由委員互推產生。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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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柯志恩　　陳亭妃
主席：針對第十條，還有高潞‧以用‧巴魕剌委員所提修正動議，該修正動議在第二項加上「委員應至少一人至二人為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邱署長乾國：我們的修正動議在螢幕上，請委員看看這樣合不合適，內容是「實驗教育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者，應增聘具原住民身分之委員一人至二人；其委員人數及任期，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主席：只有涉及到的部分才設，不用每案都設啦！

可以啦！好。關於這一項的綜整版，除之前的修正，再融合高潞‧以用‧巴魕剌委員的修正動議。我再唸一遍第四項：「實驗教育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者，應增聘具原住民身分之委員一人至二人；其委員人數及任期，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第十條加這一段，其餘照提會版本的文字修正通過，好不好？好。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一條。請宣讀。
第十一條　　實驗教育之申請、變更、續辦或廢止許可，應經審議會之決議；審議會之決議，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審議會開會時，屬個人實驗教育審議案件者，得邀請申請人列席陳述意見；屬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審議案件者，應邀請申請人或其推派提出申請之代表列席陳述意見；必要時，得邀請學生本人、設籍學校代表或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列席。

主席：這一條沒有修正，第十一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二條。請宣讀。
第十二條　　審議會審議實驗教育計畫時，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保障學生學習權及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

二、計畫內容之合理性及可行性，並應符合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三、預期成效。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為辦理團體實驗教育或機構實驗教育者，並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申請人、實驗教育機構負責人、計畫主持人與參與實驗教育人員之資格及專業能力。

二、計畫經費來源、財務規劃之健全性及收費規定之合理性。

三、授課時間安排之適當性。

主席：第十二條也是審議會審議的……

邱署長乾國：乃公好像對於前面的條文有意見……

蔣委員乃辛：剛剛那一條……

邱署長乾國：學校型態的連任以兩任為限之規定要不要搬過來？

主席：現在回到第十條。

邱署長乾國：學校型態的連任以二次為限之規定搬過來。

主席：將「前項委員任期二年，其續聘以二次為限」加入這一項規定。

我再唸一遍這一項：「前項委員任期二年，其續聘以二次為限；每次聘任之委員中續聘之委員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二。任期內出缺時……。」，以下同，本項照以上文字修正，大家有沒有意見？

邱署長乾國：這個版本是增列蔣乃辛委員、何欣純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委員的版本。

主席：這一項照蔣乃辛委員、高潞‧以用委員及何欣純委員的版本修正通過。

第十二條沒有變動，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三條。請宣讀。
第十三條　　申請辦理個人或團體實驗教育者，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辦理；申請辦理機構實驗教育者，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籌設實驗教育機構辦理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受理前項申請之日起算二個月內，作成許可與否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知申請人。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十三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四條。請宣讀。
第十四條　　實驗教育機構之許可籌設期間，以一年為限；期間屆滿一個月前，得申請延長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申請人應於前項許可籌設期間屆滿前，檢具下列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實驗教育機構之立案許可，並由該主管機關發給立案證書：

一、擬聘之教學人員與職員之名冊、學經歷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教學場地之建築物合法使用執照。但使用公立學校校舍者，免附。

三、前款建築物之所有權證明或租用、借用三年以上經公證之契約。但使用公立學校校舍者，免附。

前項許可立案之機構名稱，應為某某實驗教育機構，並冠以直轄市、縣（市）之名稱，不得以實驗學校為名。

實驗教育機構使用相同、近似或其他足以使一般民眾誤認為學校之名稱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變更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第二項立案許可之申請，自受理申請之日起算一個月內，作成許可與否之決定。申請人檢具之資料不合規定之程式者，應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得不予許可。申請人於第一項許可籌設期間屆滿，仍未完成籌設，或其籌設活動涉有違法情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籌設許可。

主席：第十四條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五條。請宣讀。
第十五條　　參與國民教育階段個人實驗教育之學生，其學籍設於原學區學校；參與團體實驗教育或機構實驗教育之學生，其學籍設於受理辦理實驗教育申請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學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辦理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後，應通知前項學校辦理學籍相關事宜。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由設籍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國民教育階段因故停止實驗教育之學生，應返回設籍學校、戶籍所在學區學校或其他公、私立學校就讀；違反者，依強迫入學條例處理。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轉出、轉入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返回學校就讀時，學校應給予必要之協助及輔導。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參加需由學校推薦之各項競賽及活動，享有與其他學生相同之機會；設籍學校於學期初，應以書面提供家長相關競賽及活動資訊，屬臨時性競賽或活動者，學校得另行通知。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得平等參與各類競賽。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得優先申請使用設籍學校之設施、設備；其依規定應收費者，學校得減免之。

設籍學校得依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之實際需要，向學生收取代收或代辦費。

主席：這是行政院的版本，第十五條是不是照行政院版本……
蔣委員乃辛：倒數第二項是不是作一說明？第一個，這個「優先」是優先於誰？第二個，「其依規定應收費者，學校得減免之」這二個部分是不是作一個說明？

邱署長乾國：是。這個部分的文字調整主要對應於委員吳思瑤等提案，委員認為這些學生要能免費使用設籍學校的設施、設備，但是這牽涉到地方政府的場地使用相關規定，所以當時我們建議「其依規定應收費者，學校得減免之」；至於優先部分，則是希望這些學生使用設備時，可以不用和其他一般社區使用者一樣。

蔣委員乃辛：我覺得這要說明清楚，實驗學校的學生申請使用設籍學校之設施、設備應該與設籍學校的學生同等待遇吧！應該不是優先，他們同樣設籍這個學區，實驗學校的學生可以比設籍學校的學生優先申請嗎？

主席：請教育部說明。

邱署長乾國：是，這是剛剛提到的……

蔣委員乃辛：他們應該和設籍學校的學生是一致的。
邱署長乾國：是，跟學生一樣的。

蔣委員乃辛：從這個字眼來看，好像是比設籍學校學生還要再優先的感覺。

何委員欣純：蔣委員的意思是文字要如何調整。

蔣委員乃辛：至於能不能減免的問題，應該看設籍學校學生用這個學校的設備要不要繳費？如果要繳費，而實驗學校學生不要繳費，這樣就不對；如果設籍學校學生不要繳費，實驗學校學生到這裡來也同樣不繳費，這樣合理。

主席：現在機構型的或是團體實驗機構會有原學校學籍，所以他個人回到母校使用，當然跟那個學校學生是一樣的。

蔣委員乃辛：如果那個學校學生是免費的，我也免費；如果那個學校的學生要收費，我也應該要收費。

邱署長乾國：好，文字再修正為：「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應與設籍學校學生享有同等使用設施、設備之權利」，就是這個意思。

主席：請法制處李處長說明一下。

李處長嵩茂：原來草案提出來的是雖然他在實驗教育機構或團體進行實驗教育，但有掛籍在A學校，「設籍」是指這個實驗教育的學生。而原來就是在普通教育的A校的學生，他是排課使用那些設施，以游泳池而言，如果他在課程之外使用是要付費的，所以原學校學生要付費的部分，你從外面回到原學校，雖然你是設籍在裡面，也要付費。

另外，原來規定的是說你來這裡申請時，要優先於其他社區的外部人士。如果改成現在這個條文：「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應與設籍學校學生……」，署長講的「設籍學校學生」可能是指原來一般教育的學生，要跟他們一樣有同等使用設備的權利。這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因為原來學校的課程安排、使用設備或繳的學雜費，或許跟掛籍在這裡的人不太一樣，如果要同等的話，實務執行上是不是有可能？而且對象也不太一樣，因為我們講的都是實驗教育那些設籍的學生回到設籍學校使用時的情形，他們通常還是在機構或團體中上課，只有少數時間會回到設籍學校去；而原來講的「優先」是指優先於其他申請人。

主席：原來院版寫的是「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得申請使用設籍學校之設施、設備」，這樣就可以了，不要又是優先又是怎麼樣，這樣怪怪的。

蔣委員乃辛：應該是在課外的時間用嘛！

主席：就是「得申請使用」就好了，至於課內、課外，學校會有規定，同一個機構的學生不見得設籍同一個學校，因為他們不是整班帶去的，也許只有一、二個人，其他的人當然要收費。

吳委員思瑤：其實我的要求是免費，「優先」不是我的含意，我當初是說他們享有跟原來學校學生同等待遇。

主席：「其規定應收費者，學校得減免之」，因為他在那個學校設籍，不見得有繳註冊費。

蔣委員乃辛：沒有。

邱署長乾國：代收代辦費還是要收。

主席：如果有繳代收代辦費，他就可以使用、可以減免。
潘部長文忠：這也比較回應到第三條的定義，這些學生就等同於一般受教育學生的權利義務。

主席：對，這樣就可以了。我們就照行政院版修正的部分，「其依規定應收費者，學校得減免之」，好不好？第16頁第十五條照行政院版本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六條。請宣讀。
第十六條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擬同時取得高級中等學校學籍者，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之規定入學，並由其法定代理人就課程與教學之實施、成績之評量、校內活動之參與、學雜費之收取及其他有關實驗教育之事項，與該學校擬訂合作計畫，經學校報主管機關許可後進行合作。但學生已成年者，該合作計畫由其本人與學校擬訂。

前項學生修業期滿，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或與學校之合作計畫所定評量方式評量；成績及格者，由設籍學校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相關規定，發給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

主席：第十六條沒有修正，就照原條文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七條。請宣讀。
第十七條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未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取得學籍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就課程與教學之參與、成績之評量、校內活動之參加、費用收取及其他有關實驗教育之事項，與各類高級中等學校擬訂合作計畫，經學校報主管機關許可後進行合作。但學生已成年者，該合作計畫由其本人與學校擬訂。
主席：第十七條按原條文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八條。請宣讀。
第十八條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未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取得學籍，得由辦理實驗教育之申請人造具參與實驗教育學生名冊，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學生身分證明者，享有同一教育階段學校學生依法令所定之各項受教權益、福利及優惠措施，並據以平等參與各類競賽；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八條行政院版本有修正，吳委員的意見也進來了。

吳委員思瑤：我的意見進來了，我要再確認一下，我在這裡加了一個受教權益，其實我要說的是這些學生的轉學自由也是一樣可以被確保，署長可不可以告訴我就是這個意思？

邱署長乾國：轉出、入的權益一定是被確保的。

吳委員思瑤：確定唷！好，這樣就OK。

主席：因為學籍掛在學校，所以應該都有權益。

吳委員思瑤：比照有學籍學生的轉學權益。

主席：第十八條就照行政院版及吳思瑤委員版本修正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十九條條文。請宣讀。
第十九條　　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取得學籍之學生，得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規定，向學校申請學費補助；依前二條規定未取得學籍之學生，得比照上開辦法有關私立學校學生之規定，依其實驗教育計畫內容，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補助學費。

辦理團體實驗教育者，應公開其收取費用之項目、數額及用途，並向參與之學生及家長說明。

辦理機構實驗教育者，應於招生簡章載明每學年度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數額及用途，並於網路公告。

主席：第十九條沒有修正，就維持原條文。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條條文。請宣讀。
第二十條　　辦理個人實驗教育者，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提出學生學習狀況報告書，屬國民教育階段者，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屬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者，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提出年度報告書，屬國民教育階段者，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屬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者，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計畫總期程達一年半以上，且學習狀況報告書或年度報告書經核定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申請，發給學生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

辦理機構實驗教育者於依第二項規定提出年度報告書時，應同時提出該年度預算書及年度決算表，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主席：第二十條，蔣委員乃辛委員有提文字修正。請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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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計畫總期程達一年半以上，且學習狀況報告書或年度報告書經核定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申請，發給學生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

本條例施行前，符合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第十八條第三項但書規定者，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屆期未申請者，不予受理。

辦理機構實驗教育者於依第二項規定提出年度報告書時，應同時提出該年度預算書及年度決算表，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主席：第二十條有更動，請說明。

邱署長乾國：第二十條的部分，蔣委員有提修正動議，所以我們配合這個修正動議做了一些文字調整，請蔣委員看看是否合適。

主席：我唸一下：「辦理個人實驗教育者，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提出學生學習狀況報告書，為期三年以上之實驗計畫於計畫結束當學年應併提出實驗教育成果報告書。」以下文字都一樣。剛才行政院版有做這樣的修正，原行政院版本第二十條第四項刪除，其他照行政院版本及蔣乃辛委員修正動議修正文字通過，這樣有沒有問題？

邱署長乾國：沒有問題，因為原來院版第四項是說在施行前如果不符合這些但書規定，要在106年11月21日以前申請，那個時間已經過去了，所以把它刪掉沒有影響。

主席：第二十條就照剛才我說的將原行政院條文第四項刪除，以及蔣乃辛委員修正動議修正文字修正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一條。請宣讀。
第二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學年度邀集審議會委員或委託相關學術團體、專業機構辦理個人實驗教育及團體實驗教育之訪視；於訪視前，應公布訪視項目，訪視後，應公布訪視結果；必要時，並得請參與或辦理實驗教育之學生、家長、團體進行成果發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請審議會指定委員攜帶證明文件，赴實驗教育機構進行訪視、調查，並得要求該機構之代表人或承辦人員提出報告或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及物品；或洽請有關機關協助執行。

前二項訪視結果不佳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以輔導，並令辦理實驗教育者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廢止其辦理實驗教育之許可；訪視結果優良者，得作為許可續辦之參考。

委員蔣乃辛等修正動議條文：


	修正動議
	行政院條文

	第二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學年度邀集審議會委員或委託相關學術團體、專業機構辦理個人實驗教育、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之訪視；於訪視前，應公布訪視項目，訪視後，應公布訪視結果；並得請參與或辦理實驗教育之學生、家長、團體進行成果發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請審議會指定委員攜帶證明文件，赴實驗教育機構進行訪視、調查，並得要求該機構之代表人或承辦人員提出報告或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及物品；或洽請有關機關協助執行。

前二項訪視結果不佳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以輔導，並令辦理實驗教育者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廢止其辦理實驗教育之許可；訪視結果優良者，得作為許可續辦之參考。
	第二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學年度邀集審議會委員或委託相關學術團體、專業機構辦理個人實驗教育及團體實驗教育之訪視；於訪視前，應公布訪視項目，訪視後，應公布訪視結果；必要時，並得請參與或辦理實驗教育之學生、家長、團體進行成果發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請審議會指定委員攜帶證明文件，赴實驗教育機構進行訪視、調查，並得要求該機構之代表人或承辦人員提出報告或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及物品；或洽請有關機關協助執行。

前二項訪視結果不佳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以輔導，並令辦理實驗教育者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廢止其辦理實驗教育之許可；訪視結果優良者，得作為許可續辦之參考。



主席：第二十一條蔣委員乃辛也有提文字修正，我們看一下蔣委員的修正動議並進行討論，關於第二項……

邱署長乾國：這裡我們是做訪視的部分，針對個人和團體，蔣委員乃辛希望針對機構也做訪視，我們有跟委員做報告跟說明，因為機構已經有評鑑了，所以這部分我們改成附帶決議，就是剛才的附帶決議第一案。

主席：所以第二十一條我們還是照提會討論版本即行政院版本通過。今天提會版本有修正嗎？沒有修正，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二條及修正動議條文。請宣讀。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機構實驗教育計畫期間，對機構實驗教育辦理成效評鑑；經評鑑通過者，得依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期限，檢具後續之實驗教育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續辦。但有情況急迫之特殊情形者，實驗教育計畫主持人得於評鑑通過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續辦之申請。

前項評鑑之實施期程、內容、程序、評鑑小組之組成、成員之資格、評鑑結果作成期限及評鑑結果之處理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續辦之申請、審議及許可，準用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規定。

委員蔣乃辛等修正動議條文：


	修正動議
	行政院條文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機構實驗教育計畫期滿三個月前，對機構實驗教育辦理成效評鑑；經評鑑通過者，得依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期限，檢具實驗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及後續之實驗教育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續辦。但有情況急迫之特殊情形者，實驗教育計畫主持人得於評鑑通過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續辦之申請。

前項評鑑之實施期程、內容、程序、評鑑小組之組成、成員之資格、評鑑結果作成期限及評鑑結果之處理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續辦之申請、審議及許可，準用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機構實驗教育計畫期間，對機構實驗教育辦理成效評鑑；經評鑑通過者，得依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期限，檢具後續之實驗教育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續辦。但有情況急迫之特殊情形者，實驗教育計畫主持人得於評鑑通過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續辦之申請。

前項評鑑之實施期程、內容、程序、評鑑小組之組成、成員之資格、評鑑結果作成期限及評鑑結果之處理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續辦之申請、審議及許可，準用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規定。



主席：第二十二條蔣委員乃辛是否有也提修正動議？溝通了嗎？

邱署長乾國：第二十二條的部分有兩個地方，蔣委員乃辛有提到的評鑑通過後，我們要檢具實驗教育計畫，蔣委員希望增加實驗教育計畫的成果報告書跟實驗教育計畫來申請續辦，所以這部分我們是統一列入，除了後續的實驗教育計畫外，也把前期的實驗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納入，我們也在這個地方列入補助。

主席：第二十二條請做文字修正。

潘部長文忠：補助的項次要不要調整？

邱署長乾國：剛剛都把它放在第三項，應該也合適。

主席：放在第三項後面。

邱署長乾國：在第一項的地方，原本只有「檢具後續之實驗教育計畫」，蔣委員乃辛有增列文字，改為「檢具實驗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及後續之實驗教育計畫」。

主席：增列文字請用不同顏色標明。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計畫「期滿三個月前」也有修正。

邱署長乾國：這部分也是蔣委員乃辛的修正動議，我們同意採納。

主席：我再唸一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作如下修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機構實驗教育計畫期滿三個月前，對機構實驗教育辦理成效評鑑；經評鑑通過者，得依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期限，檢具實驗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及後續之實驗教育計畫……」，以下相同。以上做文字修正。
另外，還有增列第四項：「各級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對實驗教育機構予以補助。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予以補助，並應專款專用。」，這都是一致性的。

第二十二條照文字修正通過。

邱署長乾國：現在就是可能會包含團體。

吳委員思瑤：對。

邱署長乾國：改為「對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

吳委員思瑤：應該是「對團體及機構」。

主席：「對實驗教育團體及機構予以補助」。

吳委員思瑤：主席，有一個精神我一直不知道要放在哪一個條文，大家參照一下，也許在這條後面加一項是可行的。有關現在機構辦學其實是非營利，可是它必須納稅，所以有一些機構來跟本席反映，針對它是辦理實驗教育而且是非營利的法人，應當就實驗教育機構之所得，應認列為教育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規定免納所得稅，有關這部分，今天財政部的同仁有來嗎？對於這一類是辦理機構型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

何委員欣純：它也是教育事業。

吳委員思瑤：對，它是以非營利法人來做的話，還要繳所得稅嗎？

胡專門委員曉嵐：我們現行法令規定有分兩類，一個就是私立學校成立的非營利組織，現行依私立學校法成立的，其銷售貨物勞務所得已經是免稅的。

吳委員思瑤：如果是這個呢？

胡專門委員曉嵐：如果是一般的，因為在這個條例裡好像有一些是機關團體的部分去成立的，它的納稅規定要回到現行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處理。

吳委員思瑤：你是說怎樣？

胡專門委員曉嵐：要回到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的規定……

吳委員思瑤：所以要課徵？

胡專門委員曉嵐：不見得會課到，如果有銷售貨物勞務的所得的話，也就是教育勞務的所得是要課的。

吳委員思瑤：可是像這一類是做實驗教育……

何委員欣純：就是教育呀！

吳委員思瑤：它是非營利法人，就實驗教育機構的所得應該不會有你所說的有額外的勞務收入吧？

胡專門委員曉嵐：因為教育勞務本身就是一個銷售貨物的收入，這個收入除非它有銷售貨物以外的支出，可以去彌補，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不要課稅，所以要看它本身非營利組織的部分，有可能會分兩種，一種是銷售貨物的部分，一種是非銷售貨物以外的，然而什麼叫做非銷售貨物以外？有可能是公益上的目的，這就叫做非銷售貨物以外的，但是銷售貨物的部分如果它真的有賺錢，跟一般的營利組織是一樣的，所以課稅的規定也是一樣的。

何委員欣純：不對啦！你這樣的解釋，我完全不能接受。我幫吳思瑤委員講一下話，既然今天講的是實驗教育，它就是一個教育，現在已經把它納為正規學校的一環，以我們現在立本法的目的，而教育事業本來就是免稅的。

胡專門委員曉嵐：對，如果它是私立學校，是依照私立學校……
何委員欣純：這裡不是私立學校。

胡專門委員曉嵐：如果不是私立學校就是我們所說的一般機關團體的組織。

何委員欣純：它不是一般的機關團體呀！

胡專門委員曉嵐：這個條例裡並沒有去定位這個法人機構的監督管理機制，所以它還是要回到一般機關團體的課稅規定。

何委員欣純：沒有，我不能認同。我們現在就是要透過修這個教育實驗三法給予這些機關法人一個定位，就把它納入一般的教育體系的一環，教育事業本來就是免稅的，不能再把它回歸為一般機關團體，這不能這樣解釋啦！

吳委員思瑤：所以我具體認為這就是教育多元化中的一環……
主席：可以啦！

吳委員思瑤：它是教育事業、是非營利法人，就應當不用繳稅了，所以我希望能增列一條，依本條列規定，具以申請設立實驗教育機構之非營利法人，就實驗教育機構之所得應認列為教育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免納所得稅。這樣好不好？入法就不用適用……

主席：這可以啦！

胡專門委員曉嵐：如果誠如委員所說要將其納入的話，可能要針對這個組織的定位和相關的監督管理機制去訂明相關規範，才有辦法增訂免稅條款，因為這個條例目前並沒有針對機構的部分去做相關的……

何委員欣純：變成是我們這裡要先給它一個定位，框進來後財政部才跟著修……

胡專門委員曉嵐：對，沒錯，就是這樣。

何委員欣純：我們要先定位，他要跟著……

蔣委員乃辛：我們要先入法……為學校團體機構定位……

吳委員思瑤：我希望法務人員幫助我們一下。

李處長嵩茂：請教財政部的代表，目前的學校，比如高級中等以下的學校和大學等學校免稅的依據為何？

胡專門委員曉嵐：私立學校法。

李處長嵩茂：公立學校呢？

胡專門委員曉嵐：公立學校本來就免稅……

李處長嵩茂：規定在哪裡？

胡專門委員曉嵐：公立學校是所得稅法第四條，政府機關各種所得是免稅的，這是屬公立學校的部分，而私立學校的免稅依據是訂在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即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等部分。

李處長嵩茂：其法律位階就在教育及文化等，並透過解釋才予以認定，比如補習班被認定為教育及文化事業，所以才能免稅。現在的實驗三法都算是正規教育的一環，尤其是國民中小學與國民教育是可取代的，因此在正規教育上是屬於教育事業，這絕對比原來的補習班更高。如果是這樣的話，這裡就不需要去做法律的明定，而是實質去認定剛才講的教育機構事業，然後再去做處理。

吳委員思瑤：所以我的條文就剛好解套了，即依本條例規範，這部分要列為教育事業，並照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得免納所得稅，所以我訂定在這裡就入法了。

胡專門委員曉嵐：有關教育文化免稅的部分，主體是依照私立學校法成立的私立學校，公立學校是免稅的，這部分就不多討論。針對依私立學校法成立的私立學校，主管機關有比較多監督及管理的規範……

李處長嵩茂：補習班免稅的規定不就是其為教育及文化機構嗎？

胡專門委員曉嵐：補習班不是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我們是以財團法人或非財團法人為主，且非以公益為目的……

何委員欣純：你亂講！不要讓我打臉好不好？過去就認為補習班是教育事業，你們也認定教育事業是免稅的，而補習班延伸出營利性的勞務所得才要去課稅，這部分你要講清楚啦！否則你說補習班不是被認定在教育事業裡，你這樣子是一竿子打翻了所有人，不對啦！你不能這樣講。

胡專門委員曉嵐：剛才委員講的是營業稅的部分，現在我們探究的是營利事業所得稅，也是針對法人組織的部分。

何委員欣純：補習班本來就是教育事業，剛才你的解釋完全都打翻了嘛！

蔣委員乃辛：反正我們是針對私立學校的機構及團體要給其免稅，條文該如何寫才能免稅，請你告訴我們，只要一列進去就免稅了。

何委員欣純：我們就是在本法中先匡給它一個位子，就是要免稅啦！

蔣委員乃辛：條文該如何寫才能免稅，請你告訴我們，只要列進去就解決了。

吳委員思瑤：請看一下本席的建議條文。

主席：增列最後一項，即依本條例規定據以申請設立實驗教育機構非營利法人，就實驗教育機構之所得應認列為教育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免納所得稅。

吳委員思瑤：我希望可以這樣，可是不一定要在這一項，也可以另起一條條文。

蔣委員乃辛：針對如何達到免稅，請財政部告訴我們一下。
胡專門委員曉嵐：這條條文並沒有去定位非營利法人機構，至於該如何寫就必須就教於教育部。針對這樣的組織定位，由於國家資源有限，如果主管機關沒有去管轄的話……
何委員欣純：現在我們訂定這三個法就是要去管它，怎麼會沒有管轄呢？中央是教育部，地方是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以都有管轄啊！

蔣委員乃辛：我們先進行其他條文，本條就請財政部及教育部去旁邊協商一下。

邱署長乾國：剛才有關補助機構這項也要稍做保留，我們的補助團體不是實驗教育團體，而是辦理非營利及民間的團體，所以文字上還要再調整。

主席：對非營利之實驗教育團體及機構予以補助，是不是加上非營利就好了呢？

邱署長乾國：沒關係，文字上可以再調整一下。

主席：第二十二條暫予保留。

柯委員志恩新增第二十三條之一，由於與院版第二十五條是一起的，因此併同第二十五條討論。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四條。請宣讀。
第二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學生、家長、團體或機構於申請、參與或辦理實驗教育之過程中，應提供必要之協助及輔導。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五條。請宣讀。
第二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結合社政、警政、衛生、教育、司法、民政、新聞等機關或單位，協助團體、機構實驗教育者建構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與性侵害事件協助通報、救援與保護服務網絡，並邀集團體、機構實驗教育者，定期參與聯繫會報，加強橫向聯繫機制，檢討及改進合作模式。
參與團體、機構實驗教育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相關法規規定學校有通報義務者，該團體、機構應準用學校通報程序之規定協助辦理通報：

一、有強迫入學條例及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規定之應入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

二、有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之家庭暴力、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之兒童或少年性剝削、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之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或人口販運防制法規定之人口販運。

三、有社會救助法規定之社會救助需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之發展遲緩、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等問題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或同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四、為身心障礙者，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五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五、其他法規規定學校有通報義務。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向團體、機構實驗教育者進行協助通報宣導及提供教育訓練，加強落實協助通報制度。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針對協助通報事項訂定保護措施，並針對未盡協助通報案件之調查，加強處理。

協助通報人身分資料遭洩露致有安全之虞，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聯繫警察單位提供安全維護，並酌予心理諮商、訴訟扶助。

主席：本條為新增，也將柯委員志恩所提第二十三條之一納入。

由於第二十三條還沒有宣讀條文，在討論第二十五條之前，先補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實驗教育之實施違反本條例或實驗教育計畫、經實驗教育評鑑結果辦理不善或有影響學生權益之情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廢止其辦理實驗教育之許可。

主席：第二十三條沒有修正，本條就通過。

現在處理第二十五條。請柯委員志恩發言。

柯委員志恩：首先謝謝將本席所提修正部分也納入條文中，在此也要反映一下，由於這些學校型的部分並沒有一般正規型學校的人力，可以做好相關的緊急通報及去判斷狀況等，因此我們希望能夠建制通訊系統來取代強制通報的部分。現在把下面五款需協助辦理的通報事項全部放進去，我認為對這些學校來說，並無法解決當前所面臨的現實人力問題。既希望學校通報，又希望學校能像其他一般學校一樣，做這五款防治項目，但實驗型學校並不具備這等能力，要他們做到更是困難。我們肯定務必建立這樣的系統，至於是不是非得由學校主動做，我認為必須考量實務與操作上的困難。

主席：請邱署長說明。

邱署長乾國：考量該機構已經有準學校的性質，所以希望能強化兒少保護，以發現需要協助的同學並通報。在院版規定中提到，準用通報規定來辦理通報，如此，就出現柯委員所說的問題，也就是缺乏人力與資源。爰此，我們做了折衷，納入柯委員版本，由宣導與教育訓練做起，並將準用通報調整為協助辦理通報，且只準用程序。這並非責任，而是發現機構中有這類孩子時，請幫忙通報教育部，由我們來給予協助，這僅是協助，非責任。

主席：就只是協助。

吳委員思瑤：所以最後一項的責任通報人改成協助通報人嗎？

主席：對，只要不是知道而不通報，就沒有責任，除非是故意不通報。

潘部長文忠：在內部討論時，這問題我們也想了很久，最後還是希望能協助兒少，但不對學校課責，也就是著重於提醒的效益上，所以我們也做了修正。

主席：我要提醒，還是要協助，如果發現了卻不通報那就……
柯委員志恩：當然，而且有「協助」二字，對學校來說會比較合理，否則他們真的做不到。

主席：就只是協助啦！
柯委員志恩：既然溝通過，那就OK。

主席：第二十五條融合柯委員志恩的……

何委員欣純：大家都支持。

主席：在場委員都支持該條增訂，第二十五條照提會討論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六條。請宣讀。
第二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與設籍學校對參與實驗教育之特殊教育、原住民及低收入戶學生，應提供必要之資源及協助。

主席：第二十六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七條。請宣讀。
第二十七條　　實驗教育機構得設學生家長會；其設置及運作方式，準用同一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相關法規之規定。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八條。請宣讀。
第二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不牴觸本條例之範圍內，得訂定實驗教育之自治法規或補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前項實驗教育之自治法規或補充規定時，應邀請熟悉實驗教育之教育學者專家、實驗教育團體代表、家長、教師、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及其他相關人士參與。

主席：第二十八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九條。請宣讀。
第二十九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辦理之實驗教育，於本條例施行後，得依原規定繼續辦理至計畫結束止。

主席：第二十九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三十條。請宣讀。
第三十條　　依本條例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得依相關法規規定參加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持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者，應註明其已修業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教育，並得依相關法規規定，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

一、完成至少三年實驗教育。

二、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及參與實驗教育時間合計至少三年。
主席：這一條是對學力與資格的同等認定。

吳委員思瑤：我知道在教育證明書上會註明修完，但在專業用語上，請問「修業完成」與「修畢完成」有無不同？有人向我反映，有些人已經修完，但教育證明書上所註明的是「修業完成」，與「修畢」相較，會讓人覺得「修業」是還沒畢業，我聽了覺得有道理。為協助其就業，能不能……
主席：只有同等學歷，沒有畢業證書？

李司長彥儀：對。

吳委員思瑤：所以還是必須寫「修業完成」？

主席：本條只寫修業年限三年後，給同等學歷，不是畢業證書，這是考慮到學力認證問題。

吳委員思瑤：但這裡的同等學力是為了考試，我現在講的是就業需求。

主席：這恐怕沒辦法，因為他真的沒有畢業，只是修畢而已。

何委員欣純：沒有畢業就是沒有畢業。

主席：第三十條有文字修正嗎？

邱署長乾國：在體例上，如果將這段文字另列一項可能會比較合適，所以我們做了一點點調整，文字上並無變動。

何委員欣純：只是把整段文字拿下來而已。

主席：第三十條做文字更動：第二項後段「應註明其已修業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教育，並得依相關法規規定，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中，「應註明其已修業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教育，並」刪除；增列第三項「符合前項情形之一者，其實驗教育證明，應註明已修業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教育」。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進行提會討論版本第三十一條。請宣讀。
第三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三十一條通過。

時間已接近五點半，我們就討論至所有案子完畢為止。

現在回頭處理提會討論版本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有文字修正為：「各級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對實驗教育機構予以補助，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予以補助，並應專款專用。」

依本條例規定據以申請設立實驗教育機構之非營利法人，就實驗教育機構之所得應認列為教育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免納所得稅。」
財政部同意嗎？

胡專門委員曉嵐：由於本條擴大到現行的租稅範圍，依現行稅捐稽徵法規定必須做稅式評估，但因為行政院院會尚未討論到這點，所以會後需要再與教育部討論整合。

蔣委員乃辛：我支持剛剛修正文字所提的精神……

主席：可是程序上……

蔣委員乃辛：但如果要納入的話，恐怕今天案子就無法完成了，這樣一來，亦無法進入二讀，因為行政院一定會要求黨團暫不要進入二讀，案子也就擺在那邊了。我建議依照現在的審查結果先出委員會，修正部分就不納入，但請教育部在這段時間與財政部、行政院做溝通，若可行，由黨團在二讀時提修正動議……

何委員欣純：可以啊！先出委員會。

蔣委員乃辛：如果臨時會過不了，又要拖到下個會期。

何委員欣純：二讀時可以由黨團提出修正動議。

蔣委員乃辛：可是本委員會的委員不能夠提。

何委員欣純：可以由黨團提出修正動議。

蔣委員乃辛：由黨團提修正動議就處理掉了。

主席：那就由黨團提出。

蔣委員乃辛：我是幫你們著想的，否則到時候可能會無法進行二讀，我為什麼會講這句話？上一次教育部的社教基金條例在委員會通過，可是行政院主計單位不同意，結果行政院就不同意進行二讀。

何委員欣純：不要因為這個而卡關啦！
主席：這個部分就先不增列，僅增列到第四項為止。

第二十二條做以上修正後通過。

繼續處理附帶決議，共2案。

進行第1案。

委員蔣乃辛等附帶決議：
基於行政減量，本次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對機構型態實驗取消學年度定期訪視之規定，惟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仍應建立確保其實驗教育品質之行政督導機制。

提案人：蔣乃辛　　吳思瑤　　李麗芬　　張廖萬堅　何欣純　　柯志恩
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意見？

潘部長文忠：配合辦理。

主席：進行第2案。

委員吳思瑤等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有鑑於憲法第十八條，保障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且實驗型態教育，乃為落實人民學習權及教育選擇權，依循教育基本法及相關規範而為之。接受實驗教育之學生，其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不應與其他學生有別，現行完成高中階段實驗教育者，仍須另外考取同等學力證明才取得應考試、服公職之資格，難謂無差別對待之虞。教育部應偕同考選部，針對已完成高中階段實驗教育學生之公職人員考試應試資格相關規範，進行通盤檢討，以確保接受實驗教育學生之應試權，並應於六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吳思瑤　　余宛如

連署人：蘇巧慧　　何欣純　　張廖萬堅　柯志恩

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意見？

潘部長文忠：配合辦理。

主席：「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及「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等相關修正草案審查結果免予重複宣讀，在不影響條文文義前提下，文字、條次及標點符號為統一體例，授權議事人員修改，列入紀錄；未予採納條文，授權議事人員確認。

以上三案修正草案業已審查完竣，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關於本次會議審查結果，做如下決議：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相關修正草案全部審查完竣，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時，由張廖召集委員萬堅補充說明。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相關修正草案全部審查完竣，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時，由張廖召集委員萬堅補充說明。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相關修正草案全部審查完竣，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時，由張廖召集委員萬堅補充說明。

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機關儘速予以書面答復。

現在處理臨時提案。請宣讀。
委員張廖萬堅等臨時提案：
現行經鑑定為美術資賦優異的身心障礙學生僅能選擇就讀一般學校藝能班，但藝術才能資賦優異鑑定基準及藝能班的學習環境皆未必能符合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為發掘更多具有美術類資賦優異才能的身心障礙學生，給予其更合適的就學選擇，爰建請國教署研議身心障礙美術資賦優異鑑定安置方案及資優教育方案，以落實特殊教育適性發展的目標，並於一個月內送交本委員會。

說明：

1.現行藝術才能資賦優異鑑定基準以術科測驗及全國性比賽成績為主，但全國性比賽辦理次數不多，且身心障礙學生擅長的項目未必是比賽項目；術科測驗的考科則較多，身心障礙學生可能僅在某個科目有相當高的天賦，但卻不擅長其他科目，因而未能通過測驗。因此建請研議相關鑑定管道，使身心障礙學生更能適才適性地學習。

2.「身心障礙學生資賦優異學習方案」可比照「臺中市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兼具美術類特殊才能實驗教育計畫」，研議全國性的方案，透過原校授課的方式，讓具有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的身心障礙學生在就讀藝能班的選項之外，亦得選擇留在原校採取抽離或外加課程的方式學習藝能課。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何欣純　　柯志恩

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提案有無意見？

邱署長乾國：建議將1個月修正為3個月。

主席：好，修正為3個月，本案修正通過。

各提案如有委員補簽，請議事人員詳細登載在議事錄。報告委員會，本次會議議程處理完畢，現在散會，謝謝各位。

散會（17時12分）



